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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107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教師專業發展初階專業回饋人才培訓及認證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 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 

作業要點。 

(二) 嘉義縣 107 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三) 嘉義縣 107 學年度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計畫。 

二、現況分析與需求評估： 

    為配合 108 學年度十二年國教課綱推行，以協助學校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與專業回

饋之專業成長，需盡速建立教師具有基本備課、觀課、議課知能。目前本縣約有 5成教

師取得初階評鑑人員證書，為有效提升學校教師專業成長及教學能力，需持續辦理初階

專業回饋人才培訓及認證，期許至 109 學年度本縣取得初階證書（初階評鑑人員及初階

專業回饋人才）之教師數可達 7成。 

三、目的： 

(一) 為配合十二年國教課綱推動，培訓教師專業回饋人才，建立教師教學觀察基本概念。 

(二) 協助教師瞭解專業發展推動理念。 

(三) 藉由教師同儕專業對話互動與輔導、自我省思，提升教師初階專業人才知能、公開

授課及專業回饋能力。 

四、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嘉義縣政府 

    (三)承辦單位：嘉義縣中小學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 

五、參加對象： 

    (一)本縣各級學校之教師（代理教師與實習教師請務必參加）。 

    (二)培訓課程採自由報名參加，若教師有進行「專業回饋人才初階認證」之意願，則須 

        依嘉義縣政府教育處『專業回饋人才認證相關規定』進行認證申請。 

六、取證資格及說明： 

(一) 教師自參與專業回饋人才初階培訓實體研習課程起，認證資格於當學年有效。未於 

當學年完成取證者，則須重新參加實體研習。 

(二) 教師須於完成專業回饋人才初階培訓實體研習課程 6小時後，再完成專業實踐事

項，並於 5月底前送交所屬學校由專業回饋人才審查（或向教專中心提出審查需求）

後，向教專中心提出申請及檔案備查，即可取得初階專業回饋人才證書。證書永久

有效，無換證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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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實體研習辦理場次、日期及地點： 

(一) 報名方式：採網路報名，參加研習活動教師請務必於研習前三日前至「教師專業發 

          展支持作業平臺」(網址：http:// atepd.moe.gov.tw)完成報名。相關研習 

          問題 請洽嘉義縣教專中心黃秋薇助理，電話：05-3620270。 

(二) 場次日期、地點及人數： 

1.辦理日期：第一場次 108 年 2 月 27 日（星期三）。 

        第二場次 108 年 3 月 13 日（星期三）。 

2.辦理地點：朴子國小教師研究發展中心。 

3.每場次以 60 人為限。 

八、課程內容：依教育部課程規劃為主(6 小時)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主持人 

08:20~08:50 報到 嘉義縣教專中心 

08:50-09:00 始業式 教育處長官 

09:00~10:00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嘉義縣三類人才培訓講師群 

10:00~12:00 教師專業發展規準 嘉義縣三類人才培訓講師群 

12:00~13:00 午餐 

13:00~16:00 
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 

(教學觀察三部曲) 
嘉義縣三類人才培訓講師群 

 
九、經費來源：由「教育部補助辦理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相關經費專款支應。 

十、其他注意事項: 

(一)參與本研習人員以公（差）假登記，取得 6 小時研習時數。 

(二)擔任本計畫講師、工作人員以及學員於研習期間准予公假前往。 

(三)課程如有調整另於教師專業發展支持作業平臺公告通知。 

十一、成效評估之實施 

預期成效 評估方式 評估效標 評估工具 

1.教師專業發展概念之

深耕：藉由「專業回饋

人才初階認證實體課

程」，以推廣教育之形

式，強化教師認知，進

而讓教師在教學現場

問卷調查 

(一)教師滿意研習課程、 

與講師的安排 

(二)教師願意接受課程

內容並持續參與活動且

提升相關知能 

滿意度調查

表暨回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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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教學觀察與專業

回饋之知能，發揮同儕

協助之角色，進而達到

精進教師教學品質之

目的。 

2.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與

公開觀課之宣導：專業

回饋人才初階認證實

體課程，將結合教師專

業學習社群與新課綱

中公開授課（觀課）之

宣導，希能培育未來新

課綱實施後，每名教師

均需進行公開授課與

公開觀課之基本知

能，並藉由教師專業學

習社群之同儕動力，共

同推動教師專業發展。 

 

3
3









2019/2/23

1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107年教師專業發展專業回饋人才與教學輔導教師培訓計畫

張慶伶 臺中市協和國小教師
張素女 臺中市教專中心主任
林香吟 新北市插角國小主任
鍾昌宏 臺中市課程督學
張淑芳 臺中教育大學退休/兼任副教授

-初階研習-

課程大綱

一、認識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20分鐘)

二、經營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20分鐘)

三、探訪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案例 (20分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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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認識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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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社群的意義與特性

名稱 學習社群 專業學習社群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共同點 一群、志同道合的夥伴

組成 學習興趣或目標 專業信念、願景或目標 教育理念、願景或目標

運作

持續性
分享交流
參與學習
相互激勵

持續性
協同探究
精進專業

持續性
教師專業知能
學生學習效能

目標 提升知識、技能
或態度

促進服務對象的福祉
達成服務品質的提升 促進學生獲得更佳的學習成效

舉例
小組合作學習
親子共讀社
核心肌群鍛鍊社

社會各行各業均可自發
性的組成

新竹市龍山國小 龍山生活課程
社群
新竹市光武國中 教與學無框架
社群
高雄市瑞祥高中 點石工作坊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是指一群志同道合的教育工作者所組成，
持有共同的信念、願景或目標，為致力於促進學生獲得更
佳的學習成效，而努力不懈地以合作方式共同進行探究和
問題解決。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必須關注於學生學習成效的提升，不能
僅止於教師專業知能的成長或個別興趣的追求而已。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意義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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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教師之間的孤立與隔閡

激發教師進行自我反思與成長

提高教師的自我效能與集體效能

促進教師實踐知識的分享與創新

提升教師素質，進而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促使學校文化質變，行政教學相輔相成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目的

二、經營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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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模式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類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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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方式

 教學觀察與回饋

 主題探討

（含專書、影帶）

 主題經驗分享

 教學檔案製作

 專題講座

 新進教師輔導

 標竿楷模學習

 新課程發展

 教學方法創新

 教學媒材研發

 行動研究

 協同備課

 同儕省思對話

 案例分析

 專業領域研討

 其他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期程規畫
核心主軸 主要內容 備註

發展共同願景
擬定社群發展目標、學期活

動安排、分配社群成員工作
社群第一次會議

確認支持系統 辦理增能研習
外聘或內聘講座、

讀書會

共同探究並以

行動導向設計課程

1.課程設計

2.共同備課

3.課程實作（觀課+議課）

至少1次

教學觀察

結果導向檢討

與持續發展

1.期末檢討，回顧整學期社

群之運作，進行反思檢討。

2.研討新學期之發展目標。

每年至少1次

成果發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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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國小 教學社群
場次 日期 實施內容 實施方式 講師/主持人 地點/備註

1 10/15
低年段美勞教學經驗分享與問題探
討、本學年度社群活動安排與分工

同儕省思對話
專業領域研討 張○伶 E化教室

2 10/22 兒童美術指導與作品評析技巧 主題探討
專業領域研討

陳○秀老師
(外聘) 圖書室

3
10/29 簡筆畫及POP在教學現場之應用 楷模學習

專業對話 陳○芳 圖書室

4 11/12 美勞教案設計與實施 協同備課
教學檔案製作 張○伶 圖書室

5 11/26
美勞教學觀察與
教學觀察回饋會談（一） 教學觀察與回饋 張○伶 E化教室(上午進行教學觀

察，下午進行回饋會談)

6 12/10 國美館資源在兒童美術教育之應用 校外參訪 陳○芳 國立美術館

7 3/25
低年段語文教學現場
經驗分享與問題探討

同儕省思對話
專業領域研討

楊○茂教授
(外聘諮詢) E化教室

8 4/01 提早寫作指導與作品評析技巧 主題探討
專業領域研討

張○文老師
(外聘) 圖書室

9 4/08 提早寫作教案設計與實施 協同備課
教學檔案製作 王○鸞 圖書室

10 4/22
提早寫作教學觀察與
教學觀察回饋會談（二） 教學觀察與回饋 張○伶 E化教室(上午進行教學觀

察，下午進行回饋會談)

11 5/06 結合兒童美術及寫作之繪本教學 主題探討
專業領域研討 陳○芳 圖書室

12 5/20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成果發表 標竿楷模學習
主題經驗分享 張○伶 大會議室

三、探訪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案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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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105學年度優良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案例分享

類別 校名 名稱

國小組 特優 新竹市龍山國小 生活課程社群─當我們「生活」在一起

國小組 優等 臺北市劍潭國小 「攜手同行」數學領域社群

國小組 優等 宜蘭縣凱旋國小 行動載具輔助學生自主學習與創作

國小組 優等 臺南市大成國小 大成國小數學領域教師專業社群

國小組 優等 高雄市油廠國小 AI 異想家

國中組 特優 新竹市光武國中 教與學無框架社群

國中組 優等 臺北市內湖國中 數學領域社群

高中職組 特優 高雄市瑞祥高中 點石工作坊—國文有效教學學習社群

高中職組 優等 臺北市大同高中 翻轉 VS 學共社群

高中職組 優等 臺北市成功高中 航海家—跨縣市跨校地球科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高中職組 優等 高雄市樹德家商 餐旅英會數位實境

優良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特質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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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與實作

每人拿3張不同顏色的便利貼

K
What do I 
know？

W
What do I 
want to 
learn？

L
What have I 
learned？

寫下你所認識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寫下你想要知道的有關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問題

寫下你所學到關於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事

請和小組成員分享與討論你的答案，並將便利貼貼在壁報紙上。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Students & Teachers 
Enjoy Learning Together!

自發

互動
共好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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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
規準探究

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專業回饋人才培訓中心

資料來源 教育部簡報

課程大綱

第一部份：教師專業發展之重要性(30分鐘)

• 十二年國新課綱之教師專業發展簡述

• 認識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

第二部份：教師專業發展規準探究(90分鐘)

• 教專規準概述

• 教專規準實務探討

• 教專規準桌遊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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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教師專業發展的重要性
30分鐘

十二年國新課綱之教師專業發展簡述

(10分鐘)

認識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20分鐘)

1-1
十二年國新課綱之
教師專業發展簡述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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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教學圖像
• 入學考試的緊箍咒、鎖鏈拿掉了，但不是無限解

放，而是學習的鬆綁，讓學習主權回歸學習的主
體：學生。

• 教師的角色應是合格的、專業的；教師應立基於
過去專業培養的學經歷與未來專業發展，以便在
十二年國教中扮演「學習的引導者、促進者、陪
伴者」。

• 教師重要工作是如何引導學生成為學習主體，指
導學生覺知學習的本分，成為學習的追求者。

5

九年一貫與十二年國教課綱比較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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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實施要點概覽

十二國教新課綱總綱
實施要點五 (一)教師專業發展

• 教師是專業工作者，需持續專業發展以支持學生學
習。

• 教師應自發組成專業學習社群，共同探究與分享交
流教學實務；積極參加校內外進修與研習，不斷與
時俱進；充分利用社會資源，精進課程設計、教學
策略與學習評量，進而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 校長及每位教師每學年應在學校或社群整體規劃下
，至少公開授課一次，並進行專業回饋。

• 原住民族教育師資應修習原住民族文化教育課程，
以增進教學專業能力。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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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要點五 教師專業發展
(二)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

1. 學校對於課程設計、教材研發、教學策略、學習評量與
學習輔導等， …… ，應給予必要之協助與獎勵。

2. 各該主管機關與學校應支持並提供教師專業發展之相關
資源。

3. 各該主管機關與學校應鼓勵並支持教師進行跨領域/群科/
學程/科目的課程統整、教師間或業師間之協同教學，以
及協助教師整合與運用教育系統外部的資源。

4. ……，各該主管機關應提供教師研習或進修課程，並協助
教師進行領域教學專長認證或換證。

5. 各該主管機關應從寬編列經費預算，協助並支持教師進
行專業發展與進修成長。

9

想一想

• 1.最近一年是否公開授課?
• 2.是否參加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 3.是否參加學校本位課程教材

研發?
• 4.是否持續活化教學?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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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認識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

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規劃方向

• 盤點、整合教師專業發展相關計畫與資源，窗口單
一化。

• 以教師、學校為本位，由縣市規劃教師專業發展支
持方案。

• 研習減量，規劃共同備課時間。
• 提供不同職涯階段教師的多元專業發展支持系統。
• 強化師資培育大學之地方教育輔導。
•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轉型為「教師專業發展

實踐方案」。
• 協助校長落實課程與教學領導。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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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

• 95學年起推動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於 106 學
年度起轉型為「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成為
「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之其中一項推動方案
。

• 保留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多年之優點，提供 e 化平
台，減少紙本作業，並簡化行政程序。

•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培訓之各類人才資格予以保留
，並規劃初階、進階人才培訓整併為「專業回饋
人才」，以實踐取代認證。

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的意義
• 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以教師專業發展為目的。
• 其過程運用評鑑的原理原則，有系統地蒐集教師

教學表現的事實性資料。
• 進行分析與評估，以便了解教師教學成效與專業

成長的真正需求。
• 提供由下而上之教學精進與專業發展的協助。
• 增進教師專業職涯發展。
• 確保學生的受教福祉。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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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架構圖

理念 策略 目標

學生

學習

為

中心

有效

教學

為

歷程

專業

發展

為

導向

事
實
性
資
料

教師
專業
發展

學生
有效
學習

教專社群

規準討論

教學觀察

教學檔案

行動研究

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核心價值
專業
對話

回饋

省思

成長

教

事
實

學

現
場

資
料

教師
的教

學生
的學

專業回饋的重點
聚焦在教師的教與學生的學
回到教學現場的關注
表現事實性的資料
強化持續的教師專業成長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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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實施策略

1.教師專業發展規準討論

備 課 觀 課、議 課 專業成長
教師教學•學生學習

3.教學檔案製作與運用

4.專業學習社群
社群討論、對話省思、分享合作

結
果
資
料
•

專
業
需
求

2.教學觀察三部曲
觀察前會談、教學觀察、回饋會談

具體資料的教學回饋、省思

1.即時
回饋

教與學

2.規劃
實施
專業
成長

專業對話、專業回饋、專業省思、專業成長

專業
學習
社群
共同
備課

聚焦在教與學的事實資料，藉由省思與回饋提升
專業信念 (資料省思知識實踐學生表現)

證據
本位

：

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循環概念

規準
討論

教學
觀察

教學
檔案

成長
計畫

教

事實

學

現
場資

料

教師
的教

學生
的學

結果
分析

教學觀察三部曲
1.觀察前會談
2.教學觀察
3.觀察後回饋會談

循環系統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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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

• 教專實踐方案與十二年國教
新課綱的關聯性?

• 教專實踐方案的策略有哪些?
• 教學觀察為何是循環系統?

二、教師專業發展規準探究(90’)

教專規準概述(20分鐘)

教專規準實務探討(40分鐘)

教專規準桌遊(30分鐘)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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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教專規準概述

教專規準的重要性

增進專業素養

提升教學品質

增進學習成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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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準的概念和功能

• 概念
– 可以作為判斷價值的量尺或者參照架構，可用來衡量

受評對象的表現品質或價值，得以量化數據或質性描
述的方式表示。

• 功能
– 設定規準範疇與層次（廣度與深度)
– 構成規準實施的共識基礎
– 是教學回饋判斷的依據
– 協助教學實務的規劃與檢視

105年版教專規準的修訂沿革
版本 層面 指標 檢核重點

96年參考版 4 18 73
101年修訂參考版 4 18 69

105年版 3 10 28(含選3)

105年版制訂過程：
(1)103年2月組成規準錨定小組，以專業、簡明、可行為原
則，依據「中華民國教師專業標準指引」內容，啟動修訂工
作。
(2)103年7月完成草案，於高雄市、屏東縣「校長及教師專
業發展中心」擇定學校試作；104年續邀各縣市試辦採用。
(3)105年3月經教育部召開多次諮詢小組會議後定案。

24
24



2019/2/23

13

中華民國教師專業標準指引(105年)

教師
專業
表現

教師
專業
表現

課程
設計與

教學

課程
設計與

教學

班級
經營與

輔導

班級
經營與

輔導

專業
精進與

責任

專業
精進與

責任

1.
具
備
教
育
專
業
知
識
並
掌
握
重
要
教
育
議
題

2.具備領域/學科知識及相關教學知能題

3.具備課程與教學設計能力

4.善用教學策略進行有效教學

5.運用適切方法進行學習評量

6.發揮班級經營效能營造支持性學習環境

7.掌握學生差異進行相關輔導

8.善盡教育專業責任

9.致力教師專業成長

10.展現協作與領導能力

105年版規準指標 vs. 中華民國教師專業標準指引

A-1 課程設計 標準1 教育專業（A,B,C均有）

A-2 教學清晰 標準2 學科知能

A-3 教學多樣 標準3 課程設計

A-4 評量回饋 標準4 教學策略

B-1 課堂規範 標準5 學習評量

B-2 學習情境 標準6 班級經營

B-3 學生輔導 標準7 了解學生

B-4 親師溝通 標準8 專業責任

C-1 個人專業 標準9 專業成長

C-2 校務參與 標準10 協作與領導力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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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發 互動 共好

有意願、有動力 有方法、有知識 有善念、能活用

符應12年國教課綱基本理念

A層面 B層面 C層面
課程設計與教學就是要重
視學生學習的主體性，設
計以學習者為中心的適性
課程與評量。

班級經營與輔導，透過與
環境、學生和家長互動，
藉此傳達知能讓學生認識
自己、關懷他人與社會。

藉由教師自我成長，學校
發展，我好，你好，大家
好，營造圓融美滿、更美
好的教育社群與生活。

溝通互動自主行動 社會參與

105年版教專規準的特色
• 簡明易解

– 簡約成3個層面、10項指標、28個檢核重點。
– 將教師專業倫理融入，並支持專業成長。

• 符合學理
– 包括：課程設計與發展、有效教學、差異化教學、多元

評量、適性輔導、班級經營、親師溝通、教育研究、專
業發展、教師領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學校行政等學
理依據。

• 有利實施
– 經過許多縣市試行及正式應用，實施過程順暢，有利學

校研討、建構校本規準和轉化公開授課的紀錄工具。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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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聽學生的聲音─好老師的圖像
• 我常看到老師辛苦的備課(A1)。
• 我覺得老師編輯的講義簡明易懂(A1)。
• 我能清楚瞭解老師上課講解的學習內容(A2)。
• 我能經由老師所設計的教學活動瞭解學習的重點(A3)。
• 我喜歡老師的活潑有趣的教學，讓我樂於學習(A3)。
• 老師能針對我們不懂的地方，不厭其煩地重新講解與

練習(A4)。
• 還有………(B1、B2……)。

105年版教專規準/工具層次架構

• 層面 (3項)
• 指標 (10項)
–檢核重點 (25+3項)

• 內涵說明
• 回饋等級與行為描述

重要提示
因有效教學包含A、B兩層面，建議學校二層面都做，
C層面作為未來發展參考

規準編碼示例
A - 1 - 2

層
面

指
標

檢
核
重
點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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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版教專規準「層面」

105年版
教專規準

A層面 課程
設計與教學

B層面 班級
經營與輔導

C層面 專業
精進與責任

A層面的指標

A.課程設計與教學

A-1參照課程綱要
與學生特質明訂
教學目標，進行
課程與教學設計

A-1課程設計

2個檢核重點

A-2掌握教材內容，
實施教學活動，
促進學生學習

A-2教學清晰

4個檢核重點

A-3運用適切教學
策略與溝通技巧，

幫助學生學習

A-3教學多樣

3個檢核重點

A-4運用多元評量
方式評估學生能
力，提供學習回
饋並調整教學

A-4評量回饋

3+1個檢核重點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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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層面的指標

B.班級經營與輔導

B-1建立課堂規範，
並適切回應學生

的行為表現

B-1課堂規範

2個檢核重點

B-2安排學習情境，
促進師生互動

B-2學習情境

2個檢核重點

B-3了解學生個別
差異，協助學生

適性發展

B-3學生輔導

2個檢核重點

B-4促進親師溝通
與合作

B-4親師溝通

2個檢核重點

C層面的指標

C.專業精進與責任

C-1參與教育研究、
致力專業成長

C-1個人專業

2+1個檢核
重點

C-2參與學校事務，
展現協作與影響力

C-2校務參與

3+1個檢核
重點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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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規準衡量表現程度

• 「表現程度」（performance level），即區
分表現達成的等級，可分為三個回饋等級
– 「推薦」（即「優良」）：係指教學者卓越表現

足供推薦進行校內、外之經驗分享
– 「通過」（即「滿意」）
– 「待改進」（即「待成長」或「待精進」 ）

105年版教專規準

層面 指標/檢核
重點 內涵說明 回饋等級與行為描述

資料來源

自
省

觀
察

檔
案

其
他

重要提醒：
1.設計數位化的規準資料分析
2.層面、指標固定；檢核重點可以增加，不宜刪減
3.內涵說明及回饋等級與行為描述相關內容，則可依
學科特性、特色課程或學校共識，經共同討論後修改
成校本規準。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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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及教師如何進行規準討論

• 從課程的
邏輯概念
或有效教
學的脈絡，
有效掌握
各層面與
指標的內
涵與精神！

解讀層面
與指標

解讀層面
與指標

• 以淺白的
說法或具
體的事例，
有效掌握
檢核重點
的內涵與
精神！

解讀檢
核重點
解讀檢
核重點

• 小組討論
檢核重點
在各領域
教學現場
之實例分
享。

討論規準
與有效教
學的關係

討論規準
與有效教
學的關係

• 小組研討
內涵說明
關鍵名詞
解析，強
化檢核重
點的概念。

研討內
涵說明
研討內
涵說明 • 明確化建立

校本規準等
級、適切描
述行為表現，
引導教師精
進個人的專
業能力與表
現。

研討規準等
級與行為描

述

研討規準等
級與行為描

述

2-2
教專規準實務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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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國小低年級生活課程為例
~認識校園小動物～

A-2掌握教材內容，實施教學活動，促進學生學習。
A-2-1有

效連結
學生的
新舊知
能或生
活經驗
，引發
與維持
學生學
習動機

1.連結：指教師教學能適切複習先備知能以連結新的學習、或授
課內容能善於轉化為學生生活經驗之實例。老師轉化教科書內容，
改以貼近學生生活中常見小動物來規劃教學活動。

2.舊知能(先備知能)：指先前已經學過且與即將學習之單元有關
之必要知識或技能。老師請學生提出之前曾學過與小動物有關的概念。

3.生活經驗：指學生日常生活的共同性經歷，包含食、衣、住、
行、育、樂等。老師讓學生提出生活中照顧小動物的相關事項及經驗。

4.引發學習動機：指課堂教學之初，能設計可引起學生學習興趣
與動機的作為。老師透過學生對照顧小動物的迷思問題，引發學生探究真
相的學習興趣。

5.維持學習動機：指在教學過程中，能運用有效教學技巧，使學
生持續參與學習。老師讓學生依照興趣分組並搭配競賽或獎勵機制，透
過小組合作模式進行特定動物之口頭報告或專題製作。

6.補充說明：建議回饋人員於教學觀察前會談時，先行了解課程
設計的脈絡，與授課教師討論如何做好有效連結。

A-3運用適切教學策略與溝通技巧，幫助學生學習。
A-3-1運

用適切
的教學
方法，
引導學
生思考
、討論
或實作

1.適切的教學方法：指教師在教學過程中，除講述之外，適時採用
提問、討論、練習、小組討論、示範、操作或發表等不同的教學
活動，促進學生參與學習，達成學習目標。老師配合課程脈絡，在
課堂中請學生討論校園中小動物並帶領學生實地觀察校園小動物，協助
學生有效學習。

2.思考：指教師運用佈題、發問、兩難情境或學生觀點差異比較、
預測答案等方式，引導學生進行理解、應用、分析、評鑑、創造
等高層次思考。老師提出關鍵問題(如何愛護校園小動物)讓學生表達
與聆聽不同意見，培養學生高層次思考能力。

3.討論：指經教師引導後，能促進學生參與討論的行為，包含師生
討論、小組討論等。師生提醒學生小組討論如何愛護小動物時，小組
長要確保每一位組員都有發言的機會。

4.實作：指在模擬或真實情境中，進行演練、報告、展演、實驗、
操作、創作等。老師讓學生帶家中小動物、照顧動物相關物品或圖片
等到校，營造貼近真實的學習情境，搭配多元展演進行學習。

5.探索：指教學中引導學生運用五官察覺生活中的人、事、物及環
境的特性與變化。各組學生透過觀察、觸摸、聆聽或嗅覺等感官探索
，覺察小動物的特徵。

以國小低年級生活課程為例
~認識校園小動物～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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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安排學習情境，促進師生互動。
B-2-1 安

排適切
的教學
環境與
設施，
促進師
生互動
與學生
學習。

1.教學環境與設施的安排：指因應教學需要，對教學場域、學
習情境、教學設備、學生座位或隊形等，進行適當的安排。
能配合單元目標與教學內容佈置教室情境。老師讓各組蒐集
與小組分配到的主題動物之有關資料、事物或圖片等，佈置
在學習角讓大家相互學習。

2.師生互動與學生學習：指老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間的互動
溝通，以及學習活動的進行。老師營造出師生或學生之間針
對校園小動物加以彼此提問和熱絡互動，進行意見交流或辯
證，並引導提出解決問題的客觀方式。

3.真實情境脈絡：指提供貼近真實情境的學習環境、課程、事
務，進行學習。學生在教室可觀察學習角中，各組已蒐集與
主題動物有關的資料或事物，最後順著課程脈絡發展，讓學
生攜帶家中小動物到校進行展演解說。

以國小低年級生活課程為例
~認識校園小動物～

小組討論與發表

• 各組分配不同指標或檢核重點。
• 小組討論該項目如何對應教學事實。
• 小組討論教學事實如何對應回饋等級

(優良，通過，待改進)。
• 小組發表與討論。
(請學員參閱105年版教專規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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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教專規準桌遊

教專規準桌遊簡介

• 能熟悉教育部 105 年
版教專規準中的層面
、指標和其所屬之檢
核重點。

• 能分辨教育部 105 年
版教專規準中的檢核
重點和其所對應之教
學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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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專規準桌遊配件

• 命運牌：1組，共8張。
• 規準牌：1組，共56張

，分成「檢核重點牌」
和「教學事例牌」各28
張牌。

• 核對紙：1張，正面是
檢核重點、背面是教學
事例和建議解答。

• 遊戲說明紙：1張。

教專規準桌遊規則
舉例說明和實作：翻翻樂（以4人為例）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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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翻樂的遊戲示例

1.各自均勻洗牌後蓋牌(B2) 2.上下各自翻牌一張(B2)

翻翻樂的遊戲示例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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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共創教專新時代願景

課程設計與教學

課程設計照課綱
目標選擇與組織
實施清晰又多樣
評量多元用途廣

班級經營與輔導

班級經營重規範
情境營造有溫暖
了解學生助輔導
親師溝通來幫忙專業精進與責任

專業精進先個人
規劃參與共分享
專業責任幫學校
社群整合有影響

教師
專業
發展

資料來源：張民杰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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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

張德銳、鄧美珠、朱逸華

初階(3小時) 進階（6小時） 教學輔導教師（6小時）

教學觀察與會
談實施程序的
介紹

教學觀察工具
的實作

回饋會談技術
的介紹

教學觀察前會談的實作  教學觀察前會談的實作

 教學觀察技術實作－質性
部分

• 軼事紀錄－教與學

• 錄影錄音

• 教學省思札記

教學觀察技術實作－以
量化部分為主

• 語言流動

• 在工作中

• 教室移動

• 軼事紀錄－學生學習

回饋會談技術實作

• 肯定教師教學表現

• 引導討論教師教學表現

• 協助教師擬訂成長計畫

 回饋會談技術實作

 教學觀察倫理

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系列課程規劃表

2019/2/23 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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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2019/2/23 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 3

壹、認識「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實施歷程(20')

貳、複習105年版規準指標內涵與示例(20')

參、「觀察前會談」工具說明(20')

肆、「教學觀察」工具示例、實作分享(100')

伍、「觀察後回饋會談」的說明與討論(20')

壹、認識「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
實施歷程(20')

2019/2/23 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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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的目的

• 提供教師教學現況的客觀回饋

• 協助教師診斷和解決教學問題

• 提升教師教學省思及教學決定的能力

• 協助教師課程發展與教學創新

• 幫助教師發展對持續專業成長的正向態度

2019/2/23 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 5

觀察前會談
(共同備課/說課)

觀察後回饋會談
(專業回饋/議課)

教學觀察
(公開授課/觀課)

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實施歷程

2019/2/23 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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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前會談

• 共同備課

• 蒐集媒材

• 發展策略

教學中觀課

• 選用觀課規準

• 應用觀察工具

• 多元觀察方法

專業回饋

• 共同議課

• 修正策略

• 補救教學

教學觀察三部曲_共備、觀課、議課

2019/2/23 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 7

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是
「同儕輔導」

2019/2/23 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 8

•強調反思與對話，而不是人事判斷

•由教學者決定觀察重點，而不是預設
焦點

•鼓勵教學實驗創新，而不是作秀

•同儕輔導是教師「所有」、「所治」、
「所享」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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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實施歷程

2019/2/23 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 9

觀察前
會談

•藉由對話與討論共同備課並釐清教學觀察重點和工具

•觀察重點可配合教學者的成長需求、教學目標、教學
流程、評量方式

教學觀察

•運用觀察工具做有系統、有組織的記錄

•藉由輔助工具（錄影機、錄音機）做記錄，觀察者與
教學者另找共同時間討論與對話

觀察後
回饋會談

•觀察者提出觀察事實的紀錄，引出教學者意見、感受

•鼓勵教學者提出自身的優點與待改進空間，觀察者可
補充建議供教學者參考

•雙方經由協商，討論教學者在觀察指標與檢核重點的
表現情形以及成長構想

公開觀課實施時注意事項

• 事前準備
• 教學者報告（說課）：讓觀課者瞭解學習目標、教

學流程、教學設計重點、班級特性分析、教學所關
切的觀察焦點等。

• 觀課組別分配：根據座位表，全體一起觀課或每組
安排一位教師觀課

• 觀課老師的順序安排(觀課人數過多時)
• 授課班級其他任課教師或同領域教師→授課學校

其他教師→他校老師。
• 共備課程則以共同備課教師為優先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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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課倫理
1.請老師從頭到尾觀

察一節課為原則

2.如觀察一組學生，
以同一組為原則。

3.請當一個觀察者，
不要涉入學生學習

4.觀課教師請注意觀
課動線，不要影響
授課教師的教學

5.請勿與學生互動，
以免影響學生學習。

6.請勿交談或打手機

7.請將手機關機或設
定成靜音

8.若要拍照或攝影，
請勿開閃光燈，並設
定為靜音(不要有拍
照的喀喀聲) 

9.若影像有使用需要，
請先徵得師生同意。

共同議課建議流程

1.主持人開場
2.教學者分享：授課心得
3.各組觀課心得分享(若有)
4.其他觀課者心得分享、提問並對話
5.主持人串聯發言者之對話，引發多樣思考，
不做結論只做統整。

6.必要時請教學者回應。
7.專家學者提供諮詢意見(若有)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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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複習105年版規準指標內涵與示例
(20')

2019/2/23 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 13

105年版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教學觀察規準內容

2019/2/23 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 14

Ａ.課程設計與教學

Ｂ.班級經營與輔導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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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版教學觀察規準內容

2019/2/23 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 15

層面 評鑑指標 具體檢核重點

A
課
程
教
學
與
設
計

A-2掌握教材內容，
實施教學活動，
促進學生學習。

清晰

A-2-1.有效連結學生的新舊知能或生活經驗，引發與維持學生
學習動機。

A-2-2.清晰呈現教材內容，協助學生習得重要概念、原則或技
能。

A-2-3.提供適當的練習或活動，以理解或熟練學習內容。
A-2-4.完成每個學習活動後，適時歸納或總結學習重點。

A-3運用適切教學策
略與溝通技巧，
幫助學生學習。

多樣

A-3-1.運用適切的教學方法，引導學生思考、討論或實作。
A-3-2.教學活動中能融入學習策略的指導。
A-3-3.運用口語、非口語、教室走動等溝通技巧，幫助學生學

習。

A-4運用多元評量方
式評估學生能力，
提供學習回饋並
調整教學。

評量

A-4-1.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學習成效。
A-4-2.分析評量結果，適時提供學生適切的學習回饋。
A-4-3.根據評量結果，調整教學。

105年版教學觀察規準內容

2019/2/23 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 16

層面 評鑑指標 具體檢核重點

B
班
級
經
營
與
輔
導

B-1 建立課堂規範，並適切
回應學生的行為表現。

規範

B-1-1.建立有助於學生學習的課堂規範。
B-1-2.適切引導或回應學生的行為表現。

B-2 安排學習情境，促進師
生互動。

情境

B-2-1.安排適切的教學環境與設施，促進師生互
動與學生學習。

B-2-2.營造溫暖的學習氣氛，促進師生之間的合
作關係。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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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準意義解析與示例

A-2掌握教材內容，實施教學活動，促進學生學習。

A-2-1有效連結學生的新舊知能或生活經驗，引發並維持學生

學習動機。

• 意義

指教師教學能適切複習先備知能以連結新的學習、或授課內容能
善用契合學生生活經驗之實例，引起學生學習興趣與動機的作為。

• 實例

數學教師在上『條件機率在日常生活的應用』時，一開始便提問
同學們「機率在日常生活中會有哪些應用呢？」同學們回答：
「廟裏擲筊」、「買樂透」、「考試猜答案」等，然後老師再以
公式說明條件機率與機率的關係。

2019/2/23 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 17

規準意義解析與示例

• B-2 安排學習情境，促進師生互動。

• B-2-2營造溫暖的學習氣氛，促進師生之間的合作關係。

• 意義

指教師能配合班級常規、教學方法與學生特質，以相互尊重、
彼此關懷與支持、友善且公平對待、提供正向期望等，形塑師
生之間友善、和諧、互助合作、榮辱與共之關係與班級凝聚力。

• 實例

上英文課，老師問：「大家有沒有天天聽英語廣播？」，學生
不敢回答，老師微笑的說：「沒關係，It’s never too late to 
learn。」現在2人一組，一位扮演廣播者另一位扮演收聽者，依
據老師提供資料進行演練，Go！。

2019/2/23 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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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察前會談」工具說明（20’）

2019/2/23 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 19

觀察前會談主要工作

2019/2/23 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 20

建立彼此

信任關係

瞭解

教學設計

情境脈絡

決定教學

觀察重點、

工具與日期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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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23 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 21

一、學習目標(含核心素養、學習表現與學習內
容)：

1.透過生活常見之植物，藉以深入了解其特質

2.引導學生了解課文意涵及其字詞解釋

3.引導學生學會從具體事物寫抽象意涵的寫作方法

以上教學目標，以第三項「引導學生學習事物抽象意涵」
最具挑戰性。但是衡量本班學生的語文能力不差、學習動機
不弱，亦無學習特別緩慢的學生(有些只是比較容易分心、上
課愛講話)，加上學生會作課前預習，相信達成率應有80%以
上才對。

觀察前會談紀錄表
教 學 者：傅○安任教年級：七年級任教領域/科目：國語文
教學單元： 愛蓮說 觀 察 者： 李俊達
觀察前會談時間：〇年4月16日10：00至〇：〇 地點：〇〇
預定入班教學觀察時間：〇年4月17日14：00至14：45地點：〇〇

2019/2/23 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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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前會談紀錄表
教 學 者：傅○安任教年級：七年級任教領域/科目：國語文
教學單元： 愛蓮說 觀 察 者： 李俊達
觀察前會談時間：〇年4月16日10：00至〇：〇 地點：〇〇
預定入班教學觀察時間：〇年4月17日14：00至14：45地點：〇〇

4.本次課程為「愛蓮說」，主要內容在於透過植
物外形及其生長特質，引申至該項植物的抽
象意涵。

2019/2/23 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 23

觀察前會談紀錄表
教 學 者：傅○安任教年級：七年級任教領域/科目：國語文
教學單元： 愛蓮說 觀 察 者： 李俊達
觀察前會談時間：〇年4月16日10：00至〇：〇 地點：〇〇
預定入班教學觀察時間：〇年4月17日14：00至14：45地點：〇〇

二、學生經驗(含學生先備知識、起點行為、學
生特性…等)：

本班學生剛升上國中。他們在小學的古文上學習，
以詩詞背誦為主。

七年級上學期則是有兩次文言文的學習，第一次
是論語的「學而時習篇」，第二次是「晏子使楚」。

學生對於文言文雖然感覺較不熟悉也比較難，但
是他們在課前都會預習，再加上教學過程的解說討論，
多數學生在理解上並沒有困難。

2019/2/23 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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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前會談紀錄表
教 學 者：傅○安任教年級：七年級任教領域/科目：國語文
教學單元： 愛蓮說 觀 察 者： 李俊達
觀察前會談時間：〇年4月16日10：00至〇：〇 地點：〇〇
預定入班教學觀察時間：〇年4月17日14：00至14：45地點：〇〇

三、教師教學預定流程與策略：

1.介紹生活中常見之植物及其特質：介紹梅、竹、
藤類植物、菊、蓮之生長季節、環境及其
特質

2.解釋「說」體及課文：「水陸草木之花」至
「中通外直,不蔓不枝」

2019/2/23 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 25

觀察前會談紀錄表
教 學 者：傅○安任教年級：七年級任教領域/科目：國語文
教學單元： 愛蓮說 觀 察 者： 李俊達
觀察前會談時間：〇年4月16日10：00至〇：〇 地點：〇〇
預定入班教學觀察時間：〇年4月17日14：00至14：45地點：〇〇

四、學生學習策略或方法：

引導寫作：指導學生「由具體實物寫抽象意涵」
寫作方法，說明學習單內容及作法

2019/2/23 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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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前會談紀錄表
教 學 者：傅○安任教年級：七年級任教領域/科目：國語文
教學單元： 愛蓮說 觀 察 者： 李俊達
觀察前會談時間：〇年4月16日10：00至〇：〇 地點：〇〇
預定入班教學觀察時間：〇年4月17日14：00至14：45地點：〇〇

五、教學評量方式（請呼應學習目標，說明使
用的評量方式）

上課過程中的問答、學習單

這兩項評量方式之中，又以學習單有關描述植
物特質的部份，特別是教學者關注的重點。

觀察前會談紀錄表
教 學 者：傅○安任教年級：七年級任教領域/科目：國語文
教學單元： 愛蓮說 觀 察 者： 李俊達
觀察前會談時間：〇年4月16日10：00至〇：〇 地點：〇〇
預定入班教學觀察時間：〇年4月17日14：00至14：45地點：〇〇

六、觀察工具(可複選)：

教學觀察紀錄表(初階認證必填) □軼事紀錄表

□教學錄影回饋表 □省思札記回饋表 □語言流動

□教師移動 □在工作中 □其他：

七、回饋會談日期與地點：（建議於教學觀察後三天
內完成會談為佳）

4/18(週三)下午4：00至5：00，於三樓圖書室。

2019/2/23 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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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共同備課取代

觀察前會談~

領域共備、

公開授課

議課、再修正

完備素養導向

精神的教學規劃

--引用自教育部國前署12年國教課程
總綱宣講

肆、「教學觀察」工具示例、實作
分享(100')

2019/2/23 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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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觀察注意事項

• 觀察者須熟悉指標與檢核重點， 懂得使用工具。

• 觀察時間以一節課為原則，視需要增加觀察時間

• 提早5分鐘到達教室並選定適當位置，減低教學干擾

• 檢查教學觀察工具及經教學者同意的視聽錄影設備

• 把握客觀和具體證據原則，記錄事實不下判斷

• 利用關鍵字、圖像、符號等記錄相關資料

• 觀察後宜及早進行謄稿

2019/2/23 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 31

教學觀察技巧

• 把握具體客觀非評論性和非建議性的紀錄

• 如：比較下列紀錄的具體性和客觀性

2019/2/23 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 32

•老師以「今天同學好棒喔！哇！第二排好酷喔！第三排也
不錯…」讚美班上學生。（最客觀具體）

 老師讚美表現優良的學生排別，來做班級經營。（尚客觀
具體）

•班級經營作得很好，深得我心。（流於主觀）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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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檢核重點的觀察紀錄

2019/2/23 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 33

記錄具體客觀教學事實

針對檢核重點

四個輔助重點

• 「空間軸」--學生座位安排與教室空間布置

• 「時間軸」--發生時刻與經過時間

• 「教學行為」--教師教學行為表現含質與量

• 「學習反應」--蒐集學生學習反應含質與量

2019/2/23 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 34

54
54



2019/2/23

18

針對指標/檢核重點紀錄示例

層面：B班級經營與輔導

• 指標：B-1建立課堂規範，並適切回應學生的行
為表現。

• 檢核重點：B-1-2適切引導或回應學生的行為表
現。

• 教學事實：

當學生遵守課堂發言規則積極參與回答問題
時，教師會使用「非常好」(good job）口頭讚美，
回應學生遵守課堂規範的良好表現(至少三次)。
2019/2/23 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 35

教學觀察紀錄常見問題(1)

• 直接抄用

• 檢核重點：A-3-3運用口語、非口語、教室走動等
溝通技巧，幫助學生學習。

• 紀錄內容：老師運用口語、非口語、教室走動等溝
通技巧，幫助學生學習

• 修正紀錄

• 理化老師在解釋摩擦生熱時，雙掌摩擦配合說明，
並適度移動到學生座位旁，讓學生感受老師手掌的
溫度，幫助學生了解此種現象。

2019/2/23 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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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觀察紀錄常見問題(2)

• 缺乏具體客觀

• 檢核重點： A-2-2清晰呈現教材內容，協助學生
習得重要概念、原則或技能。

• 紀錄內容：有舉例說明。

• 修正紀錄：

• 老師利用正反成語的比較(其中一個是學生熟悉的
成語) ，使學生明白成語的意義。如：介紹「富
麗堂皇」是「環堵蕭然」的相反詞。

2019/2/23 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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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教學觀察與討論

1.請您針對指標A-2 、 A-3 、 A-4的一至二個指標，拿
出並使用教學觀察表進行觀察記錄

2.請記下開始時間，觀察和記錄教學帶(15分鐘)

3.請2人一組，討論彼此記錄符合檢核重點、具體性、
客觀性與非建議性的情形 (5分鐘)

2019/2/23 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 39

第二次教學觀察與討論

1.請您針對指標A-2 、 A-3 、 A-4 、 B-1、B-2的二至
三個指標，拿出並使用教學觀察表進行觀察紀錄

2.請記下開始時間，觀察和記錄教學帶(15分鐘)

3.請2人一組，討論彼此記錄符合檢核重點、具體性、
客觀性與非建議性的情形 (5分鐘) 

4.進行小組成員觀察結果評量的整合(5分鐘) 

2019/2/23 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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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重點達成之判斷參考

• 根據105年版評鑑規準個檢核重點的評定等級與
行為描述，其觀察結果分為三級：

• 推薦(優良)

• 通過(滿意)

• 待改進

2019/2/23 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 41

伍、「觀察後回饋會談」的說明
與討論(20')

2019/2/23 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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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人員
回饋會談
的態度

溫暖
（warmth）

真誠
（genuineness）

接納
（acceptance）

尊重
（respect）

支持
（support）

2019/2/23 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 43

觀察後回饋會談紀錄表

2019/2/23 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 44

教學者：系統帶入____任教年級：__________任教領域/科目：__________
觀察者：系統帶入____任教年級：____(選填)任教領域/科目：__________(選填)
教學單元：____________________ ；教學節次：共____節，本次教學為第____節
回饋會談日期：___年___月___日地點：____

請依據觀察工具之紀錄分析內容，與教學者討論後填寫：
一、教與學之優點及特色（含教師教學行為、學生學習表現、師生互動與學生同儕
互動之情形）：

二、教與學待調整或改變之處（含教師教學行為、學生學習表現、師生互動與學生
同儕互動之情形）：

三、教學者預定專業成長計畫（於觀察者與教學者討論後，由觀察者填寫）

四、觀察者的學習與收穫：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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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會談程序

2019/2/23 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 45

提供客觀的教學觀察資料

引導討論教師教學表現

協商與決定教師教學表現

協助教師反思，引導未來成長

提供客觀資料

• 使用硬性資料，避免軟性資料。對資料的反
應需要技巧與耐心。

• 展開會議的好方式：「現在我們一起來看看
我們所觀察或搜集的資料」。

• 分析的立場：簡要而無價值判斷地描述說明
紀錄資料所代表的意義﹝最好由教學老師主
導﹞

2019/2/23 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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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討論教學表現

• 引出教學教師的意見、感受及推論

• 導引教師對資料的反應需要技巧與耐心

• 引導教師集中檢討觀察重點，例如：發問品質、小組活動。

• 檢視教學過程資料：以不具威脅性的態度，配合下列問題：

• 你看的紀錄資料裡面，再教學時，你會重複使用哪些？

• 再教學時，你要改變什麼？

• 再教學時，你想怎樣使學生的學習更成功？

• 善用行為改變的三明治技巧（肯定讚美、提出建議、支持增強）
2019/2/23 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 47

協商與討論教學表現

• 根據討論後的教學事實與教學表現

• 參考105年版規準中的「評定等級及行為描述」

• 透過討論協商取得共識

• 決定評量等級：推薦(優良)/通過(滿意)/待改進

2019/2/23 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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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教師反思，引導未來成長

• 確認待成長或改善的指標與檢核重點

• 每一個待改善的檢核重點討論專業成長活動

• 鼓勵老師進行改變並給予練習與比較成長的
機會。

• 建立新契約：為下一個循環作準備。

2019/2/23 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 49

結語

•教學觀察提供另外一雙善意的眼睛。

•藉由會談對話，協助教學者強化教學
省思。

•提升教學問題的敏覺，促進課程發展
與教學創新！

2019/2/23 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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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2019/2/23 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 51

• 影片

•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初階教學觀察與回饋：山海之歌、楓橋夜泊、機率
(2008)。臺北市：國立教育資料館。

•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初階教學觀察與回饋：數學、英語、國文(2015)。
臺北市：教育部師資藝教司出版。

• 書籍

• 張德銳、丁一顧、李俊達、朱逸華、黃春木(2011)。另一雙善意的眼
睛：教學觀察與會談手冊 [附光碟]。臺北市：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
處。

• 張德銳、高紅瑛等著(2011)。教學專業發展評鑑系統：實務手冊與研
究。臺北市：五南出版社。

• 張德銳等(2016)。教師專業：教師的生存發展之道。臺北市：五南出
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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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
其

內
容

應
包

括
特

殊
教

育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九

條
所

列
事

項
：

 

(
1
) 
學

生
能

力
現

況
、
家
庭

狀
況

及
需

求
評

估
。

 

(
2
) 
學

生
所

需
特

殊
教

育
、
相

關
服

務

及
支

持
策

略
。

 

(
3
) 
學

年
與

學
期

教
育

目
標
、
達

成
學

期
教

育
目

標
之

評
量

方
式
、
日

期

及
標

準
。

 

(
4
) 
具

情
緒

與
行

為
問

題
學

生
所

需

之
行

為
功

能
介

入
方

案
及

行
政

支
援

。
 

(
5
) 
學

生
之

轉
銜

輔
導

及
服

務
內

容
。
 

單
元

之
教

學
活

動
設

計
之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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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評
鑑

規
準

(
1
0
5
年

版
)
 

層 面
 

指
標

/ 

檢
核

重
點

 
內

涵
說

明
 

評
定

等
級

與
行

為
描

述
 

資
料

來
源

 

自 評
 

觀 察
 

檔 案
 

其 他
 

A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
 

A
-
1
參

照
課

程
綱

要
與

學
生

特
質

明
訂

教
學

目
標

，
進

行
課

程
與

教
學

設
計

。
 

A
-
1
-
2
依
據

教

學
目

標
與

學

生
需

求
，
選

編

適
合

之
教

材
。
 

1
.
 教

學
目

標
：
指

教
師

所
提

供
教

學
檔

案

之
整

學
期

及
單

元
教

學
目

標
。

 

2
.
 學

生
需

求
 
:
指

考
量

任
教

班
級

學
生

能
力
、
興
趣
、
態

度
等

學
習

需
求

的
差

異
性

。
 

3
.
 選

編
教

材
：
指

選
用
、
改

編
、
撰

寫
之

合
適

教
材
；
其

範
圍

得
包

括
校

本
課

程

教
材
、
教

科
書

及
相

關
補

充
書

籍
、
教

學
影

片
、

學
習

單
等

教
學

媒
材

。
 

 

1
. 
檢

證
來

源
：
檢

視
教

學
檔

案
中
，
教

師

所
選

編
之

授
課

教
材

內
容

資
料

。
 

2
. 
評

定
等

級
：
以

教
師

所
選

編
教

材
之

內

容
與

份
量
，
符

合
教

學
目

標
及

學
生

學

習
需

求
之

程
度

為
主

要
檢

核
重

點
。

 

□
推

薦
：
除

符
合

通
過

等
級

外
，
且

選
編

之
教

材
內

容
完

整
(
含

學
生

學

習
需

求
分

析
、
教

學
目

標
、
教

材
內
容
、
教

具
、
學

習
單

等
)
，

或
有

其
他

優
異

表
現

。
 

□
通

過
：

能
依

據
教

學
目

標
選

編
教

材
，

且
教

材
內

容
與

份
量

能
考

量

大
多

數
學

生
的

學
習

需
求

。
 

□
待

改
進
：
未

能
依

據
教

學
目

標
選

編
教

材
，
或

所
選

編
教

材
內

容
與

份
量

不
符

合
學

生
學

習
需

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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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評
鑑

規
準

(
1
0
5
年

版
)
 

層 面
 

指
標

/ 

檢
核

重
點

 
內

涵
說

明
 

評
定

等
級

與
行

為
描

述
 

資
料

來
源

 

自 評
 

觀 察
 

檔 案
 

其 他
 

A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
 

A
-
2
掌

握
教

材
內

容
，

實
施

教
學

活
動

，
促

進
學

生
學

習
。

 

A
-
2
-
1
有
效

連

結
學

生
的

新

舊
知

能
或

生

活
經

驗
，
引

發

與
維

持
學

生

學
習

動
機

。
 

1
.
 連

結
：
指
教

師
教

學
能

適
切

複
習

先
備

知
能

以
連

結
新

的
學

習
、
或

授
課

內
容

能
善

用
契

合
學

生
生

活
經

驗
之

實
例

。
 

2
.
 舊

知
能

(先
備

知
能

)：
指

先
前

已
經

學

過
且

與
即

將
學

習
之

單
元

有
關

之
必

要
知

識
或

技
能

。
 

3
.
 生

活
經

驗
：
指

學
生

日
常

生
活

的
共

同

性
經

歷
，
包

含
食
、
衣
、
住
、
行
、
育

、

樂
等

。
 

4
.
 引

發
學

習
動

機
：

指
課

堂
教

學
之

初
，

能
設

計
可

引
起

學
生

學
習

興
趣

與
動

機
的

作
為

。
 

5
.
 維

持
學

習
動

機
：

指
在

教
學

過
程

中
，

能
運

用
有

效
教

學
技

巧
，
使

學
生

持
續

參
與

學
習

。
 

1
. 
檢

證
來

源
：

觀
察

教
師

在
教

學
過

程

中
，
新

舊
知

能
或

生
活

經
驗

的
連

結
，

以
及

學
生

學
習

動
機

之
引

發
與

維
持

行
為

。
 

2
. 
評

定
等

級
：
以

教
師

在
教

學
初

與
過

程

中
，
能

有
效

連
結

學
生

的
新

舊
知

能
或

生
活

經
驗
，
且

能
引

發
與

維
持

學
生

學

習
動

機
之

程
度

為
檢

核
重

點
。

 

□
推

薦
：
除

符
合

通
過

等
級

外
，
且

能
靈

活
運

用
生

活
經

驗
或

相
關

故

事
、

影
片

、
實

物
等

教
學

資

源
，
引

發
與

維
持

學
生

學
習

動

機
與

專
注

力
，
或

有
其

他
優

異

表
現

。
 

□
通

過
：
教

師
於

教
學

初
及

過
程

中
，
能

設
計

引
發

與
維

持
學

生
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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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補

充
說

明
：
建

議
評

鑑
人

員
於

教
學

觀

察
前

會
談

，
先

了
解

課
程

設
計

的
脈

絡
，
與

受
評

教
師

討
論

如
何

做
好

有
效

連
結

。
 

 
 

動
機

之
教

學
活

動
，
且

能
適

切

連
結

新
舊

知
能

或
生

活
經

驗
。
 

□
待

改
進
：
未

能
設

計
引

起
學

生
學

習
動

機
之

教
學

活
動
，
或

教
學

中

未
能

適
切

連
結

學
生

新
舊

知
能

或
生

活
經

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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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評
鑑

規
準

(
1
0
5
年

版
)
 

層 面
 

指
標

/ 

檢
核

重
點

 
內

涵
說

明
 

評
定

等
級

與
行

為
描

述
 

資
料

來
源

 

自 評
 

觀 察
 

檔 案
 

其 他
 

A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
 

A
-
2
掌

握
教

材
內

容
，

實
施

教
學

活
動

，
促

進
學

生
學

習
。

 

A
-
2
-
2
清
晰

呈

現
教

材
內

容
，
協

助
學

生

習
得

重
要

概

念
、
原

則
或

技

能
。

 

1
.
 清

晰
呈

現
：
指

能
循

序
漸

進
的

提
示

教

材
內

容
重

點
，
包

含
正

確
的

知
識

與
技

能
、
教

學
內

容
不

偏
離

主
題
，
並

能
善

用
語

言
、
文

字
、
圖

表
或

其
他

方
式

呈

現
教

材
，
適

時
補

充
新

知
，
協

助
學

生

了
解

學
習

重
點

。
 

2
.
 概

念
：
指

教
師

能
清

楚
呈

現
該

單
元

所

要
學

習
的

重
要

概
念

（
屬

性
、

特
徵

、

或
條

件
），

並
進

一
步

舉
正

例
和

反

例
，

幫
助

學
生

掌
握

該
概

念
。

 

3
.
 原

則
：
教

師
能

清
楚

解
說

該
單

元
所

要

學
習

的
原

則
之

由
來
，
並

進
一

步
多

方

舉
例

並
引

導
學

生
學

習
，
以

熟
悉

該
原

則
。
 

4
.
 技

能
：
指

教
師

對
該

單
元

所
要

學
習

之

技
能
，
能

以
條

列
呈

現
步

驟
、
清

楚
示

1
. 
檢

證
來

源
：

觀
察

教
師

在
教

學
過

程

中
，
教

材
內

容
呈

現
的

清
晰

度
，
以

及

協
助

學
生

習
得

重
要

概
念
、
原
則

或
技

能
之

行
為

。
 

2
. 
評

定
等

級
：
以

教
師

能
清

晰
呈

現
教

材

內
容
，
並
協

助
學

生
習

得
重

要
概

念
、

原
則

或
技

能
之

程
度

為
檢

核
重

點
。

 

□
推

薦
：
除

符
合

通
過

等
級

外
，
且

能
善

用
語

言
、

文
字

、
圖

表
等

方

式
，
有

條
理

呈
現

教
材

或
示

範

步
驟
，
適
時

補
充

新
知
，
多
方

舉
例

與
練

習
，
或

有
其

他
優

異

表
現

。
 

□
通

過
：
教

師
授

課
時

能
有

條
理

呈
現

教

材
，
不

偏
離

主
題
，
傳

達
正

確

的
領

域
知

識
與

技
能
，
教

導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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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每

個
步

驟
如

何
進

行
，
並

提
供

練
習

或
實

作
機

會
，

以
精

熟
該

技
能

。
 

生
習

得
重

要
之

概
念
、
原

則
或

技
能

。
 

□
待

改
進
：
未

能
有

條
理

呈
現

教
材
、
傳

達
正

確
的

領
域

知
識

與
技

能
，
或

教
導

學
生

習
得

重
要

之
概

念
、

原
則

或
技

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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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評
鑑

規
準

(
1
0
5
年

版
)
 

層 面
 

指
標

/ 

檢
核

重
點

 
內

涵
說

明
 

評
定

等
級

與
行

為
描

述
 

資
料

來
源

 

自 評
 

觀 察
 

檔 案
 

其 他
 

A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
 

A
-
2
掌

握
教

材
內

容
，

實
施

教
學

活
動

，
促

進
學

生
學

習
。

 

A
-
2
-
3
提
供

適

當
的

練
習

或

活
動
，
以

理
解

或
熟

練
學

習

內
容

。
 

1
.
 適

當
的

練
習

：
指

運
用

紙
筆

、
口

語
、

操
作

性
、
精

熟
性

或
延

伸
性

的
學

習
活

動
，

讓
學

生
能

精
熟

學
習

內
容

。
 

2
.
 適

當
的

活
動
：
透

過
探

究
、
實

驗
、
情

境
模

擬
、
角

色
扮

演
、
問

題
解

決
等

延

伸
性

活
動

，
讓

學
生

理
解

學
習

的
內

容
。

 

3
.
 補

充
說

明
：
教

師
在

提
供

學
生

實
作

或

練
習
時
，
可

透
過

個
別
、

小
組
、
全

班

或
其

他
方

式
進

行
。

 

1
. 
檢

證
來

源
：

觀
察

教
師

在
教

學
過

程
中
，
提

供
學

生
練

習
或

延
伸

性
活

動
，

以
及

學
生

理
解

或
熟

練
該

學
習

內
容

之
行

為
。

 

2
. 
評

定
等

級
：
以

教
師

在
教

學
過

程
中

，
能

提
供

學
生

適
當

的
練

習
或

延
伸

性
學

習
活

動
，
以

協
助

其
理

解
或

熟
練

學
習

內
容

之
程

度
為

檢
核

重
點

。
 

□
推

薦
：
除

符
合

通
過

等
級

外
，
且

能
善

用
書

寫
、
口

語
或

操
作

等
練

習
或

延
伸

性
學

習
活

動
，
有

效
引

導
學

生
理

解
與

精
熟

學
習

內
容

，
或

有
其

他
優

異
表

現
。

 

□
通

過
：
在

教
學

活
動

中
能

提
供

學
生

練
習

或
延

伸
性

學
習

活
動
，
引

導
學

生
理

解
或

精
熟

學
習

內
容

。
 

□
待

改
進
：
未

能
提

供
適

當
的

練
習

或
活

動
，
引

導
學

生
理

解
或

精
熟

學
習

內
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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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評
鑑

規
準

(
1
0
5
年

版
)
 

層 面
 

指
標

/ 

檢
核

重
點

 
內

涵
說

明
 

評
定

等
級

與
行

為
描

述
 

資
料

來
源

 

自 評
 

觀 察
 

檔 案
 

其 他
 

A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
 

A
-
2
掌

握
教

材
內

容
，

實
施

教
學

活
動

，
促

進
學

生
學

習
。

 

A
-
2
-
4
完
成

每

個
學

習
活

動

後
，
適

時
歸

納

或
總

結
學

習

重
點

。
 

1
.
 適

時
：
指
學

生
在

完
成

一
部

份
的

學
習

重
點

後
，

或
在

一
堂

課
結

束
前

。
 

2
.
 歸

納
：
指
統

整
或

綜
合

某
部

份
的

學
習

重
點
。
其
方

式
可

由
教

師
歸

納
或

引
導

學
生

歸
納

學
習

重
點

。
 

3
.
 補

充
說

明
：

為
加

深
學

生
學

習
印

象
，

建
議

於
課

堂
中

與
課

堂
結

束
前
，
適

時

歸
納

學
習

重
點
；
可
由

教
師

複
習
，
或

引
導

學
生

總
結

該
堂

課
的

重
點

內
容

。
 

1
. 
檢

證
來

源
：
觀

察
教

師
在

完
成

每
個

學
習

活
動

後
，
歸

納
或

總
結

學
習

重
點

，
以

及
學

生
學

習
反

應
行

為
。

 

2
. 
評

定
等

級
：
以

教
師

在
完

成
每

個
學

習
活

動
後
，
皆

能
適

時
歸

納
或

總
結

學
習

重
點
，
協
助

學
生

回
憶

與
統

整
之

程
度

為
檢

核
重

點
。

 

□
推

薦
：
除

符
合

通
過

等
級

外
，
且

能
有

效
引

導
學

生
回

憶
與

統
整

所
學

內
容

，
或

有
其

他
優

異
表

現
。

 

□
通

過
：
於

每
完

成
一

項
學

習
活

動
後

或
在

該
節

課
結

束
前
，
能

由
教

師
或

引
導

學
生

歸
納

或
總

結
學

習
重

點
。

 

□
待

改
進
：
於

每
完

成
一

項
學

習
活

動
後

或
在

該
節

課
結

束
前
，
皆

未
能

由
教

師
或

引
導

學
生

歸
納

或
總

結
學

習
重

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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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評
鑑

規
準

(
1
0
5
年

版
)
 

層 面
 

指
標

/ 

檢
核

重
點

 
內

涵
說

明
 

評
定

等
級

與
行

為
描

述
 

資
料

來
源

 

自 評
 

觀 察
 

檔 案
 

其 他
 

A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
 

A
-
3
運

用
適

切
教

學
策

略
與

溝
通

技
巧

，
幫

助
學

生
學

習
。

 

A
-
3
-
1
運
用

適

切
的

教
學

方

法
，
引

導
學

生

思
考
、
討

論
或

實
作

。
 

1
.
 適

切
的

教
學

方
法
：
指

教
師

在
教

學
過

程
中

，
除

講
述

之
外

，
適

時
採

用
提

問
、
討
論
、
練

習
、
小

組
討

論
、
示

範
、

操
作

或
發

表
等

不
同

的
教

學
活

動
，
促

進
學

生
參

與
學

習
，
達

成
學

習
目

標
。
 

2
.
 思

考
：
指

教
師

運
用

佈
題
、
發
問
、
兩

難
情

境
或

學
生

觀
點

差
異

比
較
、
預

測

答
案

等
方

式
，
引

導
學

生
進

行
理

解
、

應
用
、
分
析
、
評
鑑
、
創

造
等
高

層
次

思
考

。
 

3
.
 討

論
：
指

經
教

師
引

導
後
，
能

促
進

學

生
參

與
討

論
的

行
為

，
包

含
師

生
討

論
、

小
組

討
論

等
。

 

4
.
 實

作
：
指

在
模

擬
或

真
實

情
境

中
，
進

行
演

練
、
報

告
、
展
演
、
實
驗
、
操
作

、

創
作

等
。

 

1
. 
檢

證
來

源
：

觀
察

教
師

在
教

學
過

程
中

，
運

用
教

學
方

法
，

引
導

學
生

思
考

、
討

論
或

實
作

之
行

為
。

 

2
. 
評

定
等

級
：
以

教
師

能
運

用
適

切
的

教
學

方
法
，
引

導
學

生
思

考
、
討

論
或

實
作

之
程

度
為

檢
核

重
點

。
 

□
推

薦
：
除

符
合

通
過

等
級

外
，
且

能
靈

活
運

用
發

問
、

討
論

、
練

習
、

小
組

討
論
、
示

範
、
操

作
或

發
表

等
方

法
，

引
導

學
生

思
考

、
討

論
或

實
作

練
習
，
或

有
其

他
優

異
表

現
。

 

□
通

過
：
能

配
合

教
學

目
標
，
適

切
運

用
兩

種
以

上
教

學
方

法
，
促

進
學

生
參

與
學

習
。

 

□
待

改
進
：
未

能
配

合
教

學
目

標
適

切
運

用
教

學
方

法
，
引

導
學

生
進

行
思

考
、

討
論

或
實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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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評
鑑

規
準

(
1
0
5
年

版
)
 

層 面
 

指
標

/ 

檢
核

重
點

 
內

涵
說

明
 

評
定

等
級

與
行

為
描

述
 

資
料

來
源

 

自 評
 

觀 察
 

檔 案
 

其 他
 

A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
 

A
-
3
運

用
適

切
教

學
策

略
與

溝
通

技
巧

，
幫

助
學

生
學

習
。

 

A
-
3
-
2
教
學

活

動
中

融
入

學

習
策

略
的

指

導
。

 

1
.
 學

習
策

略
：
包

括
一

般
性

學
習

策
略

與

特
定

領
域

學
習

策
略

兩
種

。
 

(
1
) 
一

般
性

學
習

策
略

：
指

不
限

定
於

某
一

學
科

領
域

，
皆

可
適

用
的

學

習
策

略
。

如
：

複
述

、
組

織
、

心

像
、

意
義

化
、

注
意

力
集

中
、

找

重
點

、
學

習
監

控
與

調
整

等
。

 

(
2
) 
特

定
領

域
學

習
策

略
：
指

語
文

(
閱

讀
、
寫
作

)、
數

學
、
自

然
、
社
會
、

藝
術

等
學

習
領

域
，

各
有

其
獨

特

適
用

的
學

習
策

略
。

例
如

閱
讀

的

「
理

解
策

略
」、

寫
作

的
「

計
畫

策

略
」、

數
學

的
「

解
題

策
略

」
等

。
 

2
.
 補

充
說

明
：
學

習
策

略
指

導
的

重
點

在

教
導

學
生

「
學

習
如

何
學

習
」，

引
導

學
生

有
效

學
習

。
 

1
. 
檢

證
來

源
：

觀
察

教
師

在
教

學
過

程

中
，

提
供

有
效

學
習

策
略

指
導

之
行

為
。

 

2
. 
評

定
等

級
：
以

教
師

能
針

對
一

般
性

或

特
定

領
域

之
教

學
，
提

供
有

助
於

學
生

學
習

理
解

或
學

會
如

何
學

習
等

學
習

策
略

指
導

之
程

度
為

檢
核

重
點

。
 

□
推

薦
：
除

符
合

通
過

等
級

外
，
且

能
針

對
一

般
性

學
習

策
略

或
特

定

領
域

學
習

策
略
，
提
供

有
助

於

學
生

學
會

如
何

學
習

的
學

習

策
略

指
導
，
或

有
其

他
優

異
表

現
。

 

□
通

過
：
能

適
切

提
供

有
助

於
學

生
學

習

理
解

的
學

習
策

略
指

導
。

 

□
待

改
進
：
未

能
提

供
有

助
於

學
生

學
習

理
解

的
學

習
策

略
指

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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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評
鑑

規
準

(
1
0
5
年

版
)
 

層 面
 

指
標

/ 

檢
核

重
點

 
內

涵
說

明
 

評
定

等
級

與
行

為
描

述
 

資
料

來
源

 

自 評
 

觀 察
 

檔 案
 

其 他
 

A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
 

A
-
3
運

用
適

切
教

學
策

略
與

溝
通

技
巧

，
幫

助
學

生
學

習
。

 

A
-
3
-
3
運
用

口

語
、

非
口

語
、

教
室

走
動

等

溝
通

技
巧
，
幫

助
學

生
學

習
。
 

1
.
 口

語
溝

通
：

指
說

話
時

能
注

意
音

量
、

速
度
、
咬
字
、
語
調
、
句

讀
、
避

免
口

頭
禪

等
，
並

運
用

語
氣

變
化
，
提

示
學

生
學

習
重

點
。

 

2
.
 非

口
語

溝
通
：
指

運
用

肢
體

語
言
、
表

情
、
動
作
、
眼

神
等

方
式
，
向

個
別

或

全
班

學
生

明
確

傳
達

與
學

習
主

題
相

關
的

訊
息

。
 

3
.
 教

室
走

動
：
指
教

學
過

程
中
，
教

師
能

走
動

巡
視

全
班
，
以

掌
握

全
班

學
生

的

學
習

情
形

。
 

1
. 
檢

證
來

源
：

觀
察

教
師

在
教

學
過

程
中
，
運

用
口

語
、
非
口

語
、
教
室

走
動

等
溝

通
技

巧
，

幫
助

學
生

學
習

之
行

為
。

 

2
. 
評

定
等

級
：

以
教

師
能

靈
活

運
用

口
語

、
非

口
語

、
教

室
走

動
等

溝
通

技
巧
，
提

示
學

習
重

點
與

維
持

全
班

學
習

投
入

之
程

度
為

檢
核

重
點

。
 

□
推

薦
：
除

符
合

通
過

等
級

外
，
且

能
靈

活
運

用
各

種
溝

通
技

巧
，
掌
握

與
維

持
全

班
學

習
投

入
狀

況
，

或
有

其
他

優
異

表
現

。
 

□
通

過
：

能
適

時
運

用
口

語
、

非
口

語
、

教
室

走
動

等
行

為
，
提

示
學

習
重

點
或

引
導

學
生

投
入

學
習

。
 

□
待

改
進
：
未

能
適

時
運

用
口

語
、
非
口

語
、
教

室
走

動
等

行
為
，
提

示
學

習
重

點
或

引
導

學
生

投
入

學
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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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評
鑑

規
準

(
1
0
5
年

版
)
 

層 面
 

指
標

/ 

檢
核

重
點

 
內

涵
說

明
 

評
定

等
級

與
行

為
描

述
 

資
料

來
源

 

自 評
 

觀 察
 

檔 案
 

其 他
 

A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
 

A
-
4
運

用
多

元
評

量
方

式
評

估
學

生
能

力
，

提
供

學
習

回
饋

並
調

整
教

學
。

 

A
-
4
-
1
運
用

多

元
評

量
方

式
，
評

估
學

生

學
習

成
效

。
 

1
.
 多

元
評

量
方

式
：
指
教

師
在

教
學

過
程

中
，
能
運
用

筆
試
、
口

試
、
表
演
、
實

作
、

作
業

、
報

告
、

資
料

蒐
集

整
理

、

鑑
賞
、
晤

談
、
實

踐
、
自

評
或

同
儕

互

評
等

評
量

方
式
，
蒐

集
學

生
學

習
成

效

的
資

訊
。

 

2
.
 學

習
成

效
：
指

學
生

在
學

習
過

程
中

所

展
現

的
學

習
行

為
，

包
括

學
習

參
與

、

互
動

表
現

、
學

習
習

慣
與

探
究

行
為

，

亦
即

不
限

於
傳

統
紙

筆
考

試
的

成

績
，
而

是
重

視
實

作
及

生
活

應
用

能
力

的
養

成
，
例

如
學

習
「

動
機

」
與
「

興

趣
」、

學
習
「
參

與
」
與
「
分
享

」、
學

習
「

態
度

」
與

「
習

慣
」
、

學
習

「
方

法
」

與
「

策
略

」
、

學
習

「
成

就
」

與

「
表

現
」、

學
習
「
自

主
」
與
「

自
信

」

教
學

觀
察

：
 

1
. 
檢

證
來

源
：

觀
察

教
師

在
教

學
過

程

中
，
能

運
用

多
元

評
量

方
式
，
評

估
學

生
學

習
成

效
之

行
為

。
 

2
. 
評

定
等

級
：
以

教
師

能
運

用
多

元
評

量

方
式
，
評
估

學
生

學
習

成
效

之
程

度
為

檢
核

重
點

。
 

□
推

薦
：
除

符
合

通
過

等
級

外
，
並

能
搜

集
多

元
資

訊
、
多

面
向

地
檢

視

學
生

學
習

成
效
，
或
有

其
他

優

異
表

現
。

 

□
通

過
：
能

適
時

採
取

多
元

評
量

方
式

評

估
學

生
學

習
成

效
。

 

□
待

改
進
：
未

適
時

採
取

多
元

評
量

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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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養

成
或

提
升

。
 

3
.
 評

估
學

習
成

效
：
指
在

學
生

學
習

一
部

份
重

點
後
，
或

一
堂

課
結

束
前
，
教

師

能
以

集
體

或
個

別
口

頭
問

答
、
上

黑
板

練
習
、
座
位

上
習

作
、
小

組
實

作
、
口

頭
報

告
等

不
同

方
式
，
及

時
檢

核
學

生

是
否

學
會

預
定

的
學

習
內

容
。

 

評
估

學
生

學
習

成
效

。
 

二
、

教
學

檔
案

：
 

1
. 
檢

證
來

源
：
檢

視
教

學
檔

案
中
，
教

師

運
用

多
元

評
量

方
式
，
評

估
學

生
學

習

成
效

之
內

容
資

料
。

 

2
. 
評

定
等

級
：
以

教
師

能
運

用
多

元
評

量

方
式
，
評
估

學
生

學
習

成
效

之
程

度
為

檢
核

重
點

。
 

□
推

薦
：
除

符
合

通
過

等
級

外
，
並

有
搜

集
多

元
資

訊
、
多

面
向

地
檢

視

學
生

學
習

成
效

之
歷

程
資

料
，

或
有

其
他

優
異

表
現

。
 

□
通

過
：
有

呈
現

運
用

多
元

評
量

方
式

評

估
學

生
學

習
成

效
之

內
容

資

料
。

 

□
待

改
進
：
未

呈
現

運
用

多
元

評
量

方
式

評
估

學
生

學
習

成
效

之
內

容
資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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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評
鑑

規
準

(
1
0
5
年

版
)
 

層 面
 

指
標

/ 

檢
核

重
點

 
內

涵
說

明
 

評
定

等
級

與
行

為
描

述
 

資
料

來
源

 

自 評
 

觀 察
 

檔 案
 

其 他
 

A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
 

A
-
4
運

用
多

元
評

量
方

式
評

估
學

生
能

力
，

提
供

學
習

回
饋

並
調

整
教

學
。

 

A
-
4
-
2
分
析

評

量
結

果
，
適

時

提
供

學
生

適

切
的

學
習

回

饋
。

 

1
.
 分

析
評

量
結

果
：
指

依
據

形
成

性
及

總

結
性

評
量

(
如
：
A
-
4
-
1
所

述
多

元
評

量

方
式

)
結

果
，

分
析

學
生

的
學

習
優

劣

勢
、
錯

誤
類

型
或

迷
思

概
念
，
提

出
可

發
展

或
可

改
善

策
略

。
 

2
.
 適

時
提

供
：

指
教

師
在

進
行

新
進

度

前
，
能

根
據

先
前

的
評

量
結

果
給

予
回

饋
，
例

如
試

卷
或

作
業

批
閱

後
，
新

進

度
未

開
始

前
，
先

即
時

檢
討
；
實

作
或

發
表

後
，
能

立
即

提
供

肯
定

鼓
勵

及
成

長
建

議
。

 

3
.
 適

切
的

學
習

回
饋
：
指

在
分

析
評

量
結

果
後

，
能

適
時

提
供

積
極

性
學

習
回

饋
，
包

括
口

頭
或

書
面

等
方

式
，
個

別

性
或

整
體

性
的

回
饋
，
鼓

勵
與

協
助

學

生
依

個
人

能
力
，
設

定
下

一
步

努
力

目

標
。

 

教
學

觀
察

：
 

1
. 
檢

證
來

源
：

觀
察

教
師

在
教

學
過

程

中
，
能

分
析

評
量

結
果
，
適

時
提

供
學

生
適

切
學

習
回

饋
之

行
為

。
 

2
. 
評

定
等

級
：

以
教

師
能

分
析

評
量

結

果
，
適

時
提

供
學

生
正

向
的

學
習

回
饋

之
程

度
為

檢
核

重
點

。
 

□
推

薦
：
除

符
合

通
過

等
級

外
，
在

教
學

中
能

適
時

提
供

學
生

適
切

的

學
習

回
饋
，
充

分
激

發
學

生
的

學
習

信
心
，
或

有
其

他
優

異
表

現
。

 

□
通

過
：
能

分
析

評
量

結
果
，
並

適
時

提

供
學

生
適

切
的

學
習

回
饋

。
 

□
待

改
進
：
未

能
分

析
評

量
結

果
，
適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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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供

學
生

學
習

回
饋

。
 

二
、

教
學

檔
案

：
 

1
. 
檢

證
來

源
：
檢

視
教

學
檔

案
中
，
教

師

分
析

評
量

結
果
，
適
時

提
供

學
生

適
切

的
學

習
回

饋
之

具
體

作
為

。
 

2
. 
評

定
等

級
：

以
教

師
能

分
析

評
量

結

果
，
適

時
提

供
學

生
適

切
的

學
習

回
饋

之
程

度
為

檢
核

重
點

。
 

□
推

薦
：
除

符
合

通
過

等
級

外
，
且

能
分

析
學

生
的

學
習

優
劣

勢
、
錯

誤

類
型

或
迷

思
概

念
，
提

出
可

發

展
或

改
善

策
略
，
或
有

其
他

優

異
表

現
。

 

□
通

過
：
能

分
析

評
量

結
果
，
適

時
提

供

學
生

適
切

的
學

習
回

饋
。

 

□
待

改
進
：
未

能
分

析
評

量
結

果
，
適
時

提
供

學
生

的
學

習
回

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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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評
鑑

規
準

(
1
0
5
年

版
)
 

層 面
 

指
標

/ 

檢
核

重
點

 
內

涵
說

明
 

評
定

等
級

與
行

為
描

述
 

資
料

來
源

 

自 評
 

觀 察
 

檔 案
 

其 他
 

A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
 

A
-
4
運

用
多

元
評

量
方

式
評

估
學

生
能

力
，

提
供

學
習

回
饋

並
調

整
教

學
。

 

A
-
4
-
3
根
據

評

量
結

果
，
調

整

教
學

。
 

1
.
 調

整
教

學
：

指
教

學
方

式
、

教
學

策

略
、
教

材
、
教

學
進

度
或

教
學

目
標

的

調
整

。
 

2
.
 補

充
說

明
：
當

教
學

歷
程

中
發

現
學

生

未
了

解
或

多
數

錯
誤

時
，
能

及
時

重
新

講
解
、
澄

清
或

改
變

教
學

方
式
、
策

略

或
提

供
不

同
教

學
素

材
，
以

協
助

學
生

達
成

學
習

目
標

。
 

教
學

觀
察

 

1
. 
檢

證
來

源
：

觀
察

教
師

在
教

學
過

程

中
，
能

根
據

評
量

結
果
，
調

整
教

學
之

行
為

。
 

2
. 
評

定
等

級
：

以
教

師
能

根
據

評
量

結

果
，
適

切
的

調
整

教
學

之
程

度
為

檢
核

重
點

。
 

□
推

薦
：
除

符
合

通
過

等
級

外
，
且

改
變

的
教

學
適

切
有

效
，
能

確
實

促

進
學

生
學

習
成

效
，
或

有
其

他

優
異

表
現

。
 

□
通

過
：

能
根

據
評

量
結

果
調

整
教

學
。
 

□
待

改
進
：
未

能
根

據
評

量
結

果
調

整
教

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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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教
學

檔
案

：
 

1
. 
檢

證
來

源
：
檢

視
教

學
檔

案
中
，
教

師

能
根

據
評

量
結

果
，
調

整
教

學
之

具
體

作
為

。
 

2
. 
評

定
等

級
：

以
教

師
能

根
據

評
量

結

果
，
適

切
的

調
整

教
學

之
程

度
為

檢
核

重
點

。
 

□
推

薦
：
除

符
合

通
過

等
級

外
，
且

能
省

思
與

調
整

教
學

策
略

或
提

供

必
要

的
補

救
教

學
措

施
，
或
有

其
他

優
異

表
現

。
 

□
通

過
：

能
根

據
評

量
結

果
調

整
教

學
。
 

□
待

改
進
：
未

能
根

據
評

量
結

果
調

整
教

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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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評
鑑

規
準

(
1
0
5
年

版
)
 

層 面
 

指
標

/ 

檢
核

重
點

 
內

涵
說

明
 

評
定

等
級

與
行

為
描

述
 

資
料

來
源

 

自 評
 

觀 察
 

檔 案
 

其 他
 

A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
 

A
-
4
運

用
多

元
評

量
方

式
評

估
學

生
能

力
，

提
供

學
習

回
饋

並
調

整
教

學
。

 

A
-
4
-
4
運
用

評

量
結

果
，
規

劃

實
施

充
實

或

補
強

性
課

程
。

(
選

用
) 

1
.
 充

實
性

課
程
：
指

能
針

對
學

習
能

力
較

強
，
學

習
進

度
明

顯
超

前
的

學
生
，
於

教
學

過
程

中
或

課
後

提
供

加
深
、
加

廣

的
教

材
或

課
程

。
 

2
.
 補

強
性

課
程

：
 

(
1
) 
透

過
形

成
性

評
量

，
了

解
學

生
學

習
成

效
並

診
斷

學
習

困
難

，
於

課

堂
上

進
行

即
時

性
的

補
救

教
學

。
 

(
2
) 
對

學
習

成
就

已
有

相
當

程
度

落
後

之
學

生
，

採
抽

離
班

級
的

方
式

進

行
補

救
教

學
。

 

3
.
 補

充
說

明
：
能

針
對

特
殊

需
求

學
生

尋

求
專

業
諮

詢
和

協
助
，
提

供
必

要
之

特

殊
教

育
服

務
。

 

1
. 
檢

證
來

源
：
檢

視
教

學
檔

案
中
，
依

據
評

量
分

析
結

果
，
對
學

生
所

規
劃

實
施

之
充

實
性

或
補

強
性

課
程

設
計

(
含

教
案
、
教

材
與

學
習

單
等

)
等

相
關

資
料
。
 

2
. 
評

定
等

級
：
以

教
師

能
依

據
評

量
分

析
結

果
，
對
學

生
進

行
充

實
性

或
補

強
性

課
程

設
計

(
含

教
案

、
教

材
與

學
習

單
等

)
，

且
有

具
體

實
施

成
效

之
程

度
為

檢
核

重
點

。
 

□
推

薦
：
除

符
合

通
過

等
級

外
，
且

有
具

體
的

實
施

成
效
，
或
有

其
他

優
異

表
現

。
 

□
通

過
：
能

依
據

評
量

分
析

結
果
，
對
學

生
進

行
充

實
性

或
補

強
性

課
程

設
計

(
含

教
案

、
教

材
與

學
習

單
等

)
與

實
施

。
 

□
待

改
進
：
未

能
針

對
有

需
求

的
學

生
規

劃
與

實
施

充
實

性
或

補
強

性
課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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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評
鑑

規
準

(
1
0
5
年

版
)
 

層 面
 

指
標

/ 

檢
核

重
點

 
內

涵
說

明
 

評
定

等
級

與
行

為
描

述
 

資
料

來
源

 

自 評
 

觀 察
 

檔 案
 

其 他
 

B
 

班
 

級
 

經
 

營
 

與
 

輔
 

導
 

B
-
1
建

立
課

堂
規

範
，

並
適

切
回

應
學

生
的

行
為

表
現

。
 

B
-
1
-
1
建
立

有

助
於

學
生

學

習
的

課
堂

規

範
。

 

1
.
 課

堂
規

範
：
指

師
生

基
於

班
級

特
性

和

學
習

需
要
，
經

由
講

解
說

明
或

公
開

討

論
，

建
立

合
理

合
法

的
課

堂
約

定
事

項
。
如
自

治
組

織
、
班

級
公

約
、
獎

懲

制
度

、
作

業
繳

交
、

學
習

參
與

等
。

 

2
.
 補

充
說

明
：

 

(
1
) 
課

堂
規

範
的

建
立

，
無

論
導

師
或

科
任

教
師

均
有

其
需

要
，

非
僅

是

導
師

的
職

責
。

 

(
2
) 
課

堂
規

範
可

以
成

文
或

不
成

文

（
口

頭
約

定
或

默
契

）
的

形
式

呈

現
。

 

(
3
) 
課

堂
規

範
的

建
立

，
應

以
對

學
生

學
習

有
助

益
為

前
提

，
而

非
僅

是

從
教

師
教

學
便

利
的

角
度

著
眼

。
 

(
4
) 
課

堂
規

範
建

立
與

執
行

的
過

程

一
、

教
學

觀
察

 

1
. 
檢

證
來

源
：

觀
察

教
師

在
教

學
過

程

中
，

運
用

課
堂

規
範

之
行

為
。

 

2
. 
評

定
等

級
：
以

教
師

能
適

切
運

用
課

堂

規
範
，
促
進

學
生

表
現

正
向

學
習

投
入

行
為

之
程

度
為

檢
核

重
點

。
 

□
推

薦
：
除

符
合

通
過

等
級

外
，
且

能
靈

活
運

用
課

堂
規

範
，
掌

握
與

維

持
全

班
秩

序
，
促

進
學

生
表

現

正
向

學
習

投
入

行
為
，
或

有
其

他
優

異
表

現
。

 

□
通

過
：
能

適
切

運
用

課
堂

規
範
，
維
持

學
生

上
課

秩
序

與
投

入
行

為
。
 

□
待

改
進

：
未

能
適

切
運

用
課

堂
規

範
，

維
持

學
生

上
課

秩
序

與
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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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應
重

視
學

生
參

與
，

以
逐

步

提
升

學
生

自
發

與
自

治
的

能
力

。
 

入
行

為
。

 

二
、

教
學

檔
案

：
 

1
. 
檢

證
來

源
：
檢

視
教

學
檔

案
中
，
有

關

課
堂

規
範

之
形

成
歷

程
、
內

容
及

實
施

情
形

等
資

料
。

 

2
. 
評

定
等

級
：
以

能
提

供
班

級
課

堂
規

範

之
形

成
歷

程
、
具

體
內

容
及

實
施

成
效

之
程

度
為

檢
核

重
點

。
 

□
推

薦
：
除

符
合

通
過

等
級

外
，
且

有
課

堂
規

範
形

成
歷

程
記

錄
，
並

提

供
促

進
學

生
表

現
正

向
學

習

之
成

效
事

蹟
，
或

有
其

他
優

異

表
現

。
 

□
通

過
：
能

提
供

班
級

課
堂

規
範

之
具

體

內
容

及
實

施
事

蹟
。

 

□
待

改
進
：
未

能
提

供
班

級
課

堂
規

範
之

具
體

內
容

或
實

施
事

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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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評
鑑

規
準

(
1
0
5
年

版
)
 

層 面
 

指
標

/ 

檢
核

重
點

 
內

涵
說

明
 

評
定

等
級

與
行

為
描

述
 

資
料

來
源

 

自 評
 

觀 察
 

檔 案
 

其 他
 

B
 

班
 

級
 

經
 

營
 

與
 

輔
 

導
 

B
-
1
建

立
課

堂
規

範
，

並
適

切
回

應
學

生
的

行
為

表
現

。
 

B-
1-
2
適

切
引
導

或
回

應
學

生
的

行
為
表
現

。
 

1.
 行

為
表

現
：
指
學
生
在
課
堂
中
表
現
出
「
可

預
期
」
或
「
非
預
期
」
的
各
種
行
為
表
現
。
 

2.
 引

導
：
指
教
師
能
採
用
正
向
的
管
教
策
略
，

覺
察
並
預
防
學
生
負
向
行
為
的
產
生
。
 

3.
 回

應
：
指
教
師
能
適
時
且
合
宜
的
處
理
學
生

在
課
堂
中
的
行
為
表
現
，
包
括
適
時
增
強
正

向
行
為
表
現
，
及
時
導
正
負
向
行
為
。
 

1.
 檢

證
來
源
：
觀
察
教
師
在
教
學
過
程
中
，
引

導
、
回
應
學
生
正
向
與
負
向
行
為
之
情
形
。
 

2.
 評

定
等
級
：
以
教
師
能
適
時
引
導
或
增
強
學

生
正
向
行
為
，
並
合
宜
處
理
學
生
負
向
行

為
，
促
進
學
生
積
極
參
與
學
習
之
程
度
為
檢

核
重
點
。
 

□
推
薦
：
除
符
合
通
過
等
級
外
，
且
能
促
進
學

生
積
極
參
與
學
習
，
或
有
其
他
優
異

表
現
。
 

□
通
過
：
能
適
時
引
導
與
增
強
學
生
正
向
行

為
，
並
合
宜
處
理
學
生
負
向
行
為
。
 

□
待

改
進

：
未

能
適

切
引

導
與

增
強

學
生

正
向

行
為
，
或
合
宜
處
理
負
向
行
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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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評
鑑

規
準

(
1
0
5
年

版
)
 

層 面
 

指
標

/ 

檢
核

重
點

 
內

涵
說

明
 

評
定

等
級

與
行

為
描

述
 

資
料

來
源

 

自 評
 

觀 察
 

檔 案
 

其 他
 

B
 

班
 

級
 

經
 

營
 

與
 

輔
 

導
 

B
-
2
安

排
學

習
情

境
，

促
進

師
生

互
動

。
 

B
-
2
-
1
 
安

排

適
切

的
教

學

環
境

與
設

施
，
促

進
師

生

互
動

與
學

生

學
習

。
 

1
.
 教

學
環

境
與

設
施

的
安

排
：
指
因

應
教

學
需

要
，

對
教

學
場

域
、

學
習

情
境

、

教
學

設
備
、
學

生
座

位
或

隊
形

等
，
進

行
適

當
的

安
排
。
能

配
合

單
元

目
標

與

教
學

內
容

佈
置

教
室

情
境

。
 

2
.
 師

生
互

動
與

學
生

學
習
：
指

老
師

與
學

生
、
學

生
與

學
生

間
的

互
動

溝
通
，
以

及
學

習
活

動
的

進
行

。
 

1
. 
檢

證
來

源
：

觀
察

教
師

在
教

學
過

程
中

，
教

學
環

境
與

設
施

的
安

排
與

運
用
，
以

及
促

進
師

生
互

動
與

學
習

之
情

形
 

2
. 
評

定
等

級
：
以

教
師

能
配

合
單

元
目

標
與

教
學

內
容
，
適

切
安

排
與

運
用

教
學

環
境

與
設

施
，
以

促
進

師
生

與
同

儕
互

動
、
課

堂
學

習
活

動
進

行
之

程
度

為
檢

核
重

點
。

 

□
推

薦
：
除

符
合

通
過

等
級

外
，
且

能
配

合
單

元
目

標
與

教
學

內
容

佈
置

教
室

情
境
，
促

進
師

生
互

動
與

學
生

學
習
，
或

有
其

他
優

異
表

現
。

 

□
通

過
：
能

顧
及

學
生

安
全

且
適

切
安

排
與

運
用

教
學

環
境

與
設

施
，
以

促
進

師
生

互
動

與
學

習
活

動
。
 

□
待

改
進
：
未

能
適

切
安

排
與

運
用

教
學

環
境

與
設

施
，
以

促
進

師
生

互
動

與
學

習
活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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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評
鑑

規
準

(
1
0
5
年

版
)
 

層 面
 

指
標

/ 

檢
核

重
點

 
內

涵
說

明
 

評
定

等
級

與
行

為
描

述
 

資
料

來
源

 

自 評
 

觀 察
 

檔 案
 

其 他
 

B
 

班
 

級
 

經
 

營
 

與
 

輔
 

導
 

B
-
2
安

排
學

習
情

境
，

促
進

師
生

互
動

。
 

B
-
2
-
2
營
造

溫

暖
的

學
習

氣

氛
，
促

進
師

生

之
間

的
合

作

關
係

。
 

1
.
 氣

氛
營

造
：
指

配
合

班
級

常
規
、
教
學

方
法

與
學

生
特

質
，
形

塑
師

生
之

間
溫

暖
的

班
級

學
習

氣
氛

及
人

際
關

係
。

 

2
.
 溫

暖
：
指
師

生
或

學
生

同
儕

之
間

能
相

互
尊

重
、
彼

此
關

懷
與

支
持
、
友

善
且

公
平

對
待

、
提

供
正

向
期

望
等

。
 

3
.
 合

作
關

係
：
指

師
生

與
學

生
同

儕
之

間

能
維
持
友
善
、
和
諧
、
互

助
合
作
、
榮

辱
與

共
之

關
係

與
班

級
凝

聚
力

。
 

1
. 
檢

證
來

源
：

觀
察

教
師

在
教

學
過

程
中
，
營

造
溫

暖
之

班
級

學
習

氣
氛

與
人

際
關

係
，
以

及
師

生
與

學
生

同
儕

間
相

互
合

作
情

形
。

 

2
. 
評

定
等

級
：

以
教

師
能

營
造

相
互

尊
重
、
彼

此
關

懷
與

支
持
、
公

平
對

待
學

生
與

正
向

期
望

之
班

級
氣

氛
，
並

展
現

師
生

與
學

生
同

儕
之

間
相

互
合

作
關

係
之

程
度

為
檢

核
重

點
。

 

□
推

薦
：
除

符
合

通
過

等
級

外
，
且

能
展

現
師

生
與

學
生

同
儕

之
間

友
善

、
和

諧
與

互
助

合
作

之
關

係
，

或
有

其
他

優
異

表
現

。
 

□
通

過
：
能

營
造

相
互

尊
重
、
彼

此
關

懷
與

支
持
、
公

平
對

待
、
正

向
期

望
之

班
級

氣
氛

與
人

際
關

係
。
 

□
待

改
進
：
未

能
營

造
相

互
尊

重
、
彼
此

關
懷

與
支

持
、
公

平
對

待
學

生
與

正
向

期
望

之
班

級
氣

氛
與

人
際

關
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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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評
鑑

規
準

(
1
0
5
年

版
)
 

層 面
 

指
標

/ 

檢
核

重
點

 
內

涵
說

明
 

評
定

等
級

與
行

為
描

述
 

資
料

來
源

 

自 評
 

觀 察
 

檔 案
 

其 他
 

B
 

班
 

級
 

經
 

營
 

與
 

輔
 

導
 

B
-
3
了

解
學

生
個

別
差

異
，

協
助

學
生

適
性

發
展

。
 

B
-
3
-
1
建
立

並

分
析

學
生

輔

導
的

相
關

資

料
，
了

解
學

生

差
異

。
 

 

1
.
 學

生
差

異
：
指
學

生
在

成
長
背
景
、
身

心
狀

況
及

行
為

表
現

等
面

向
的

獨
特

性
與

多
樣

性
。

 

2
.
 建

立
：
指
教

師
透

過
蒐

集
、
晤
談
、
觀

察
、
紀

錄
等

方
式
，
組

織
學

生
輔

導
的

相
關

資
料

。
 

3
.
 分

析
：
指

依
據

所
建

立
的

學
生

輔
導

資

料
，
了

解
學

生
差

異
，
覺

察
學

生
的

輔

導
需

求
。

 

4
.
 相

關
資

料
：
包

括
學

生
基

本
資

料
及

輔

導
資

料
 

(
1
) 
基

本
資

料
：

如
學

生
個

人
背

景
資

料
、

學
習

表
現

相
關

資
料

等
。

 

(
2
) 
輔

導
資

料
：

如
晤

談
資

料
或

個
案

1
. 
檢

證
來

源
：
檢

視
教

學
檔

案
中
，
學

生

輔
導

(
含

學
習
、
生
活

與
生

涯
輔

導
等

)

相
關

資
料

之
建

立
與

分
析
，
以

及
瞭

解

學
生

間
差

異
之

情
形

。
 

2
. 
評

定
等

級
：
以

教
師

能
蒐

集
、
建

立
與

分
析

全
班

與
個

別
學

生
的

基
本

與
輔

導
相

關
資

料
，
並

持
續

更
新
，
以

瞭
解

與
掌

握
學

生
間

差
異

之
程

度
為

檢
核

重
點

。
 

□
推

薦
：
除

符
合

通
過

等
級

外
，
且

能
充

分
了

解
班

級
學

生
之

獨
特

性

與
焦

點
學

生
之

輔
導

需
求
，
或

有
其

他
優

異
表

現
。

 

□
通

過
：
能

蒐
集
、
建

立
與

分
析

全
班

或

個
別

學
生

的
基

本
資

料
與

輔

導
相

關
資

料
(
含

學
習

、
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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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
導

紀
錄

表
等

。
 

5
.
 補

充
說

明
：

 

(
1
) 
輔

導
資

料
須

重
視

學
生

隱
私

，
應

以
匿

名
呈

現
。

 

(
2
) 
科

任
教

師
可

自
導

師
處

取
得

學
生

的
個

別
基

本
資

料
。

 

(
3
) 
科

任
教

師
可

就
任

教
的

班
級

特

性
、

焦
點

學
生

(
係

指
高

關
懷

學

生
、

特
殊

需
求

學
生

、
重

點
輔

導

學
生
、
低

學
業

成
就

學
生

等
)，

建

立
基

本
資

料
。

 

與
生

涯
輔

導
等

)
，

並
持

續
更

新
。

 

□
待

改
進
：
未

能
蒐

集
、
建

立
與

分
析

全

班
或

個
別

學
生

的
基

本
資

料
與

輔
導

相
關

資
料

(
含

學

習
、

生
活

與
生

涯
輔

導

等
)
，

或
未

持
續

更
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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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評
鑑

規
準

(
1
0
5
年

版
)
 

層 面
 

指
標

/ 

檢
核

重
點

 
內

涵
說

明
 

評
定

等
級

與
行

為
描

述
 

資
料

來
源

 

自 評
 

觀 察
 

檔 案
 

其 他
 

B
 

班
 

級
 

經
 

營
 

與
 

輔
 

導
 

B
-
3
了

解
學

生
個

別
差

異
，

協
助

學
生

適
性

發
展

。
 

B
-
3
-
2
運
用

學

生
輔

導
的

相

關
資

料
，
有

效

引
導

學
生

適

性
發

展
。

 

1
.
 引

導
適

性
發

展
：

指
依

據
所

建
立

的
學

生
輔

導
相

關
資

料
進

行
適

性
輔

導
，

引

導
學

生
探

索
自

身
的

優
勢

與
潛

能
，

透

過
學

習
、

生
活

或
生

涯
輔

導
，

協
助

學

生
建

構
未

來
學

習
發

展
方

向
。

所
謂

適

性
輔

導
包

含
：

 

(
1
) 

對
於

全
體

學
生

的
發

展
性

輔
導

。
 

(
2
) 

針
對

經
發

展
性

輔
導

仍
無

法
有

效
滿

足
其

需
求
，
或

適
應

欠
佳
、
重

複
發

生
問

題
行

為
，
或

遭
受

重
大

創

傷
經

驗
等

學
生

的
介

入
性

輔
導

。
 

(
3
) 

針
對

經
介

入
性

輔
導

仍
無

法
有

效
協

助
，
或

嚴
重

適
應

困
難
、
行

為

偏
差
，
或

重
大

違
規

行
為

等
學

生
的

處
遇

性
輔

導
。

 

1
. 
檢

證
來

源
：
檢

視
教

學
檔

案
中
，
運

用

學
生

輔
導

(
含

學
習

、
生

活
與

生
涯

輔

導
等

)
相

關
資

料
，

以
及

引
導

學
生

適

性
發

展
之

情
形

。
 

2
. 
評

定
等

級
：
以

教
師

能
運

用
已

建
立

之

學
生

輔
導

(
含

學
習

、
生

活
與

生
涯

輔

導
等

)
相

關
資

料
，

適
切

提
供

發
展

性
、
介

入
性

或
處

遇
性

輔
導

之
程

度
為

檢
核

重
點

。
 

□
推

薦
：
除

符
合

通
過

等
級

外
，
且

能
提

供
焦

點
學

生
介

入
性

或
處

遇

性
輔

導
，
並

有
具

體
成

效
，
或

有
其

他
優

異
表

現
。

 

□
通

過
：
能

運
用

已
建

立
之

學
生

輔
導

相

關
資

料
(
含

學
習

、
生

活
與

生

涯
輔

導
等

)
，

提
供

全
班

或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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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學

生
適

性
發

展
輔

導
。

 

□
待

改
進
：
未

能
運

用
已

建
立

之
學

生
輔

導
相

關
資

料
(
含

學
習

、
生

活
與

生
涯

輔
導

等
)
，

提
供

全
班

或
個

別
學

生
適

性
發

展
輔

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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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評
鑑

規
準

(
1
0
5
年

版
)
 

層 面
 

指
標

/ 

檢
核

重
點

 
內

涵
說

明
 

評
定

等
級

與
行

為
描

述
 

資
料

來
源

 

自 評
 

觀 察
 

檔 案
 

其 他
 

B
 

班
 

級
 

經
 

營
 

與
 

輔
 

導
 

B
-
4
促

進
親

師
溝

通
與

合
作

。
 

B
-
4
-
1
運
用

多

元
溝

通
方

式
，
向

家
長

說

明
教

學
、
評

量

與
班

級
經

營

理
念

及
做

法
。
 

1
.
 多

元
溝

通
方

式
：

指
採

取
下

列
各

種
管

道
進

行
親

師
溝

通
：

 

(
1
) 

會
議
：
班
親

會
、
家
長

日
或
學

校

日
等

。
 

(
2
) 

書
面
文
件
：
班

訊
、
聯

絡
簿
、
書

信
、
成

績
單
、
學

生
生

涯
檔

案
等

。
 

(
3
) 

電
子

通
訊
：
電

子
信

箱
、
班

級
網

頁
、

網
路

社
群

、
通

訊
軟

體
等

。
 

(
4
) 

會
談

：
家

庭
訪

問
、

到
校

晤
談

、

電
話

聯
繫

等
。

 

(
5
) 

其
他

。
 

2
.
 補

充
說

明
：

開
學

後
一

個
月

內
，

教
師

能
利

用
多

元
溝

通
方

式
向

家
長

說
明

，

包
括

：
課

程
規

劃
、

教
學

計
畫

、
教

學

1
. 
檢

證
來

源
：
檢

視
教

學
檔

案
中
，
與

家

長
多

元
溝

通
方

式
與

具
體

作
為

等
相

關
資

料
。

 

2
. 
評

定
等

級
：
以

教
師

能
運

用
書

面
、
口

語
、
電

子
通

訊
、
會
談

等
多

元
溝

通
方

式
，
向

家
長

說
明

教
學
、
評

量
與

班
級

經
營

理
念

及
作

法
之

程
度

為
檢

核
重

點
。

 

□
推

薦
：
除

符
合

通
過

等
級

外
，
且

有
完

整
紀

錄
，

或
有

其
他

優
異

表

現
。

 

□
通

過
：
能

運
用

兩
種

以
上

多
元

溝
通

方

式
與

家
長

互
動
，
並
適

切
說

明

教
學
、
評
量

與
班

級
經

營
等

相

關
理

念
及

作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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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容

、
班

級
經

營
理

念
與

作
法

、
班

級

規
範

與
獎

懲
規

定
、

輔
導

與
管

教
學

生

方
式

、
對

於
學

生
的

學
習

期
待

、
教

學

與
評

量
的

理
念

與
作

法
、

希
望

家
長

合

作
的

事
項

等
，

並
了

解
家

長
的

期
望

，

適
時

蒐
集

家
長

意
見

。
 

□
待

改
進
：
未

能
運

用
多

元
溝

通
方

式
與

家
長

互
動
，
或

未
向

家
長

說

明
教

學
、
評

量
與

班
級

經
營

等
有

關
理

念
及

作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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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評
鑑

規
準

(
1
0
5
年

版
)
 

層 面
 

指
標

/ 

檢
核

重
點

 
內

涵
說

明
 

評
定

等
級

與
行

為
描

述
 

資
料

來
源

 

自 評
 

觀 察
 

檔 案
 

其 他
 

B
 

班
 

級
 

經
 

營
 

與
 

輔
 

導
 

B
-
4
促

進
親

師
溝

通
與

合
作

。
 

B
-
4
-
2
通
知

家

長
有

關
學

生

在
校

學
習
、
生

活
及

其
他

表

現
情

形
，
促

進

家
長

共
同

關

心
和

協
助

學

生
學

習
與

發

展
。

 

1
.
 通

知
：

指
運

用
下

列
方

式
與

時
機

進

行
：
 

(
1
) 
方

式
：

利
用

通
知

單
，

或
B-
4
-
1

的
多

元
溝

通
方

式
。

 

(
2
) 
時

機
：

指
教

師
在

平
時

、
學

期
開

始
及

結
束

、
學

校
重

大
活

動
、

特

殊
事

件
發

生
時

，
與

家
長

進
行

互

動
保

持
聯

繫
。

 

2
.
 學

習
表

現
：
如
課

堂
習

作
、
校
內

外
各

項
競

賽
、
評

量
結

果
、
出

席
紀

錄
與

學

習
態

度
等

。
 

3
.
 生

活
表

現
：
如
日

常
生

活
表
現
、
獎
懲

紀
錄

等
。

 

4
.
 補

充
說

明
：

 

1
. 
檢

證
來

源
：
檢

視
教

學
檔

案
中
，
通

知

家
長

有
關

學
生

在
校

表
現

相
關

資

料
，
以

及
能

促
進

家
長

關
心

與
合

作
之

具
體

作
為

。
 

2
. 
評

定
等

級
：
以

教
師

能
適

時
通

知
家

長

有
關

學
生

在
校

表
現

情
形

(
含

學
習

、

生
活

及
其

他
表

現
等

)
，

並
促

進
家

長

共
同

關
心

與
合

作
，
以

協
助

學
生

學
習

與
發

展
之

程
度

為
檢

核
重

點
。

 

□
推

薦
：
除

符
合

通
過

等
級

外
，
且

有
完

整
紀

錄
，
或

有
協

助
學

生
學

習

與
發

展
之

具
體

成
效
，
或

其
他

優
異

表
現

。
 

□
通

過
：
能

適
時

通
知

家
長

有
關

學
生

在

校
表

現
情

形
(
含

學
習

、
生

活

及
其

他
表

現
等

)
，

以
促

進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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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科

任
教

師
，

可
主

動
聯

繫
家

長
，

或
與

導
師

、
輔

導
教

官
合

作
，

進

行
相

關
聯

繫
。

 

(
2
) 
通

知
學

生
表

現
時

，
應

使
用

正
向

的
語

言
，

以
促

進
與

家
長

合
作

，

共
同

協
助

學
生

學
習

成
長

，
避

免

僅
在

學
生

發
生

負
面

表
現

時
才

聯

繫
家

長
。

 

長
共

同
關

心
與

合
作

。
 

□
待

改
進
：
未

能
適

時
通

知
家

長
有

關
學

生
在

校
表

現
情

形
(
含

學

習
、

生
活

及
其

他
表

現

等
)
，

或
缺

乏
能

促
進

家
長

共
同

關
心

與
合

作
的

作
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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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評
鑑

規
準

(
1
0
5
年

版
)
 

層 面
 

指
標

/ 

檢
核

重
點

 
內

涵
說

明
 

評
定

等
級

與
行

為
描

述
 

資
料

來
源

 

自 評
 

觀 察
 

檔 案
 

其 他
 

C
 

專
 

業
 

精
 

進
 

與
 

責
 

任
 

C
-
1
參

與
教

育
研

究
、

致
力

專
業

成
長

。
 

C
-
1
-
1
規
劃

個

人
專

業
成

長

計
畫
，
並

確
實

執
行

。
 

1
.
 個

人
專

業
成

長
計

畫
：

指
下

列
與

教
師

個
人

有
關

之
成

長
計

畫
：

 

(
1
) 

依
據

自
評

結
果
，
針

對
未

達
基

準
項

目
，
經

由
與

評
鑑

人
員

討
論

後
訂

定
。

 

(
2
) 

依
據

他
評

結
果
，
針

對
待

改
進

或
經

建
議

須
改

善
之

項
目
，
與

評
鑑

人
員

或
教

學
輔

導
教

師
討

論
後

訂
定

之
成

長
計

畫
。

 

(
3
) 

依
據

評
鑑

或
省

思
結

果
，
針

對
個

人
欲

精
進

項
目
，
經

由
與

同
儕

討
論

或
自

行
訂

定
。

 

2
.
 確

實
執

行
：

係
指

針
對

個
人

擬
定

之
專

業
成

長
計

畫
進

行
檢

核
，

以
了

解
實

際
執

行
情

形
是

否
符

合
需

求
。

 

3
.
 補

充
說

明
：

所
有

教
師

皆
須

進
行

專
業

成
長

，
若

評
鑑

結
果

已
達

基
準

，
則

應
針

對
個

人
欲

精
進

部
分

規
劃

、
執

行
。

 

1
. 
檢

證
來

源
：
檢

視
教

學
檔

案
中
，
教

師
規

劃
專

業
成

長
計

畫
並

確
實

執
行

之
具

體
作

為
。

 

2
. 
評

定
等

級
：
以

教
師

個
人

專
業

成
長

計
畫

之
完

整
性

(
應

包
含

：
專

業
成

長
項

目
、
成

長
目

標
、
實

施
期

間
、
實

施
方

式
、

協
助

人
員

、
檢

核
人

員
等

)
，

確
實

執
行

並
進

行
計

畫
檢

核
(
應

包
含

完
成

日
期
、
完

成
效

益
等

)
 
之

程
度

為
檢

核
重

點
。

 

□
推

薦
：
除

符
合

通
過

等
級

外
，
且

保
有

完
整

紀
錄
，
或

有
其

他
優

異
表

現
。

 

□
通

過
：
能

完
成

個
人

專
業

成
長

計
畫

並
能

執
行

且
進

行
檢

核
。

 

□
待

改
進
：
未

能
完

成
個

人
專

業
成

長
計

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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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評
鑑

規
準

(
1
0
5
年

版
)
 

層 面
 

指
標

/ 

檢
核

重
點

 
內

涵
說

明
 

評
定

等
級

與
行

為
描

述
 

資
料

來
源

 

自 評
 

觀 察
 

檔 案
 

其 他
 

C
 

專
 

業
 

精
 

進
 

與
 

責
 

任
 

C
-
1
參

與
教

育
研

究
、

致
力

專
業

成
長

。
 

C
-
1
-
2
參
與

教

育
研

習
、
進

修

與
研

究
，
並

將

所
學

融
入

專

業
實

踐
。

 

1
.
 教

育
研

習
、
進

修
：
係

指
個

人
主

動
或

接
受

學
校

指
派

參
加

之
一

般
性

研
習

與
進

修
活

動
。

 

2
.
 教

育
研

究
：
指
行

動
研

究
、
專
業

學
習

社
群
、
課
程

發
展

委
員

會
、
領
域

課
程

小
組

或
教

學
研

究
會
、
協

同
教

學
、
特

色
課

程
規

劃
等

有
關

教
育

研
究

。
 

3
.
 專

業
實

踐
：
指

與
學

生
學

習
有

關
事

務

(
包

含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

、
班

級
經

營

與
輔

導
或

學
校

行
政

)
之

實
踐

，
尤

其

是
能

將
所

學
應

用
在

提
升

班
級

經
營

與
教

學
效

能
。

 

4
.
 補

充
說

明
：
教

師
應

將
進

修
或

研
習

的

內
容

加
以

轉
化
，
應

用
於

提
升

班
級

經

營
與

教
學

效
能

，
以

促
進

學
生

學
習

。
 

1
. 
檢

證
來

源
：
檢

視
教

學
檔

案
中
，
教

師

參
與

教
育

研
習
、
進

修
與

研
究
，
並

將

所
學

融
入

專
業

實
踐
，
提

升
學

習
成

效

之
具

體
作

為
。

 

2
. 
評

定
等

級
：
以

教
師

能
確

實
參

與
教

育

研
習
、
進

修
與

研
究
，
並

將
所

學
融

入

專
業

實
踐

之
程

度
為

檢
核

重
點

。
 

□
推

薦
：
除

符
合

通
過

等
級

外
，
且

能
參

與
教

育
研

究
並

有
將

所
學

融

入
專

業
實

踐
之

具
體

成
效
，
或

有
其

他
優

異
表

現
。

 

□
通

過
：
能

參
與

教
育

研
習

與
進

修
，
並

將
所

學
融

入
教

學
應

用
。

 

□
待

改
進
：
未

能
將

教
育

研
習

與
進

修
所

學
融

入
教

學
應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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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評
鑑

規
準

(
1
0
5
年

版
)
 

層 面
 

指
標

/ 

檢
核

重
點

 
內

涵
說

明
 

評
定

等
級

與
行

為
描

述
 

資
料

來
源

 

自 評
 

觀 察
 

檔 案
 

其 他
 

C
 

專
 

業
 

精
 

進
 

與
 

責
 

任
 

C
-
1
參

與
教

育
研

究
、

致
力

專
業

成
長

。
 

C
-
1
-
3
分
享

或

發
表

專
業

實

踐
或

研
究

的

成
果
。（

選
用

）
 

1
.
 分

享
：
指
於

校
內

外
相

關
教

學
會

議
或

研
習

中
，
與

教
育

同
仁

分
享

個
人

經
驗

或
研

究
成

果
。

 

2
.
 發

表
:
指

在
學

報
、
期

刊
、
行

動
研

究
、

教
案

甄
選

、
論

文
研

討
會

等
，

用
文

字
、
圖

像
或

口
語

等
方

式
呈

現
研

究
成

果
 

1
. 
檢

證
來

源
：
檢

視
教

學
檔

案
中
，
教

師
分

享
或

發
表

專
業

實
踐

或
研

究
成

果
之

具
體

作
為

。
 

2
. 
評

定
等

級
：
以

教
師

能
透

過
校

內
外

相
關

教
學

與
研

習
場

合
，
或

各
種

期
刊

、
雜

誌
，
分
享

與
發

專
業

實
踐

或
研

究
成

果
之

程
度

為
檢

核
重

點
。

 

□
推

薦
：
除

符
合

通
過

等
級

外
，
且

分
享

或
發

表
數

量
每

年
2
次

以
上

，
或

研
究

成
果

曾
獲

獎
，
或

有
其

他
優

異
表

現
。

 

□
通

過
：
近

2
年

內
，
曾

在
校

內
外

各
種

教
學

與
研

習
場

合
或

期
刊

雜
誌
，
分

享
或

發
表

專
業

實
踐

或
研

究
成

果
。

 

□
待

改
進
：
近

2
年
內
，
未

曾
在

校
內

外
各

種
教

學
與

研
習

場
合
、
或

期
刊

雜
誌
，
分

享
或

發
表

任
何

專
業

實
踐

或
研

究
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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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評
鑑

規
準

(
1
0
5
年

版
)
 

層 面
 

指
標

/ 

檢
核

重
點

 
內

涵
說

明
 

評
定

等
級

與
行

為
描

述
 

資
料

來
源

 

自 評
 

觀 察
 

檔 案
 

其 他
 

C
 

專
 

業
 

精
 

進
 

與
 

責
 

任
 

C
-
2
參

與
學

校
事

務
，

展
現

協
作

與
影

響
力

。
 

C
-
2
-
1
參
與

學

校
相

關
教

學
、
輔

導
或

行

政
事

務
，
建

立

同
儕

合
作

關

係
。

 

1
.
 教

學
事

務
：
指

與
課

程
教

學
相

關
之

事

務
，
如
：
指

導
學

生
參

與
學

科
或

藝
文

競
賽
；
完
成

命
題

工
作
、
擔

任
教

學
演

示
；
擔

任
學

科
領

域
召

集
人
、
專

業
學

習
社

群
召

集
人
、
教

學
輔

導
教

師
或

實

習
輔

導
教

師
等

。
 

2
.
 輔

導
事

務
：
指

與
學

生
學

務
、
輔

導
之

相
關

事
務

，
如

規
劃

或
執

行
友

善
校

園
、
健
康

促
進
、
全

民
體

育
、
社

教
活

動
等

之
宣

導
；

或
參

與
學

校
認

輔
工

作
；

或
指

導
校

隊
…

等
。

 

3
.
 行

政
事

務
：
指

兼
任

學
校

行
政

工
作

或

協
辦

行
政

事
務
，
如
兼

任
副

校
長
、
秘

書
、
主
任
、
組

長
、
科

主
任
、
學

年
主

任
、
級
任

導
師
、
午

餐
秘

書
、
幼

兒
園

行
政

等
。

 

1
. 
檢

證
來

源
：
檢

視
教

學
檔

案
中
，
教

師

參
與

學
校

相
關

教
學
、
輔

導
或

行
政

事

務
之

具
體

作
為

。
 

2
. 
評

定
等

級
：
以

教
師

能
確

實
參

與
學

校

相
關

教
學
、
輔

導
或

行
政

事
務
，
且

能

建
立

同
儕

合
作

關
係

並
展

現
成

果
之

程
度

為
檢

核
重

點
。

 

□
推

薦
：
除

符
合

通
過

等
級

外
，
且

能
具

體
展

現
參

與
或

合
作

成
果
，
或

有
其

他
優

異
表

現
。

 

□
通

過
：
除

參
與

學
校

教
學

相
關

事
務

之

外
，
亦

能
參

與
輔

導
或

行
政

之

相
關

事
務
，
且

能
建

立
同

儕
合

作
關

係
。

 

□
待

改
進

：
僅

參
加

學
校

教
學

相
關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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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同

儕
合

作
關

係
：
指

參
與

教
學
、
輔

導

或
行

政
相

關
事

務
工

作
，

樂
於

投
入

、

提
出

建
言

、
與

他
人

合
作

、
分

享
支

持
，

以
提

升
教

學
或

行
政

效
能

。
 

務
，
未

參
與

輔
導

或
行

政
事

務
、
或

未
建

立
同

儕
合

作
關

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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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評
鑑

規
準

(
1
0
5
年

版
)
 

層 面
 

指
標

/ 

檢
核

重
點

 
內

涵
說

明
 

評
定

等
級

與
行

為
描

述
 

資
料

來
源

 

自 評
 

觀 察
 

檔 案
 

其 他
 

C
 

專
 

業
 

精
 

進
 

與
 

責
 

任
 

C
-
2
參

與
學

校
事

務
，

展
現

協
作

與
影

響
力

。
 

C
-
2
-
2
參
與

教

師
專

業
學

習

社
群
，
持

續
對

話
、
合
作
、
分

享
與

省
思
，
促

進
學

生
學

習

與
學

校
發

展
。
 

1
.
 教

師
專

業
學

習
社

群
：
教
師

基
於

共
同

願
景

或
任

務
組

成
社

群
，
旨

在
促

進
教

師
專

業
成

長
，
達

成
學

生
學

習
成

效
。

其
運

作
方

式
十

分
多

元
，
包

括
共

同
備

課
、

教
學

觀
察

與
回

饋
(
公

開
授

課
與

專
業

回
饋

)
、

同
儕

省
思

對
話

、
建

立

專
業

檔
案
、
案

例
分

析
、
主

題
經

驗
分

享
等

。
 

2
.
 學

生
學

習
：
指

學
生

在
學

習
過

程
中

所

展
現

的
學

習
行

為
，
包

括
學

習
參

與
、

互
動

表
現
、
學

習
習

慣
與

探
究

行
為

，

亦
即

不
限

於
傳

統
紙

筆
考

試
的

成

績
，
而

是
重

視
實

作
及

生
活

應
用

能
力

的
養

成
。

 

3
.
 學

校
發

展
：
指

學
校

在
教

育
專

業
、
教

師
教

學
、
學

生
學

習
、
課

程
發

展
等

層

面
，

不
斷

精
進

發
展

。
 

1
. 
檢

證
來

源
：
檢

視
教

學
檔

案
中
，
教

師

參
與

專
業

學
習

社
群
，
促

進
學

生
學

習

與
學

校
發

展
之

具
體

作
為

。
 

2
. 
評

定
等

級
：
以

教
師

能
參

與
專

業
學

習

社
群
，
持

續
與

同
儕

對
話
、
合

作
、
分

享
與

省
思
，
促

進
學

生
學

習
與

學
校

發

展
的

之
程

度
為

檢
核

重
點

。
 

□
推

薦
：
除

符
合

通
過

等
級

外
，
且

能
促

進
學

生
學

習
或

學
校

發
展
，
或

有
其

他
優

異
表

現
。

 

□
通

過
：
能

參
與

專
業

學
習

社
群
，
持
續

與
同

儕
對

話
、
合
作
、
分

享
與

省
思

。
 

□
待

改
進

：
未

能
參

與
專

業
學

習
社

群
、

或
未

能
持

續
與

同
儕

對

話
、

合
作

、
分

享
與

省
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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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評
鑑

規
準

(
1
0
5
年

版
)
 

層 面
 

指
標

/ 

檢
核

重
點

 
內

涵
說

明
 

評
定

等
級

與
行

為
描

述
 

資
料

來
源

 

自 評
 

觀 察
 

檔 案
 

其 他
 

C
 

專
 

業
 

精
 

進
 

與
 

責
 

任
 

C
-
2
參

與
學

校
事

務
，

展
現

協
作

與
影

響
力

。
 

C
-
2
-
3
發
揮

教

師
專

業
影

響

力
，
支
持
、
協

助
與

促
進

同

儕
專

業
表

現
。
 

1
.
 專

業
影

響
力
：
是

指
教

師
能

透
過

個
別

輔
導
、
學
年
、
領
域
、
社

群
等
專

業
合

作
方

式
，
發

揮
教

師
領

導
功

能
，
對

同
儕

產
生

互
動

發
展

。
 

2
.
 支

持
、
協
助

與
促

進
：
對

於
初

任
、
新

進
或

有
成

長
需

求
的

教
師

給
予

支
持
、
協

助
，
幫

助
其
專

業
成
長
；
對

於
有

經
驗

或
自

願
成

長
教

師
給

予
支

持
、
鼓

勵
，
激

勵
其

專
業

發
展

並
分

享
經

驗
；
對
於

教
學

有
困

難
的

教
師
，
提

供
指

導
，
協

助
其

解
決

問
題
，
進

而
形

塑
共

學
、
共

好
、
共

榮
之

學
校

文
化

氛
圍

。
 

3
.
 專

業
表

現
：
是

指
教

師
能

展
現

課
程

教
學

設
計
、
有

效
教

學
與

評
量
、
有

效
班

級
經

營
、
學

生
輔

導
、
親

師
溝

通
合

作
等

能
力
，
以

及
具

備
專

業
精

進
、
同

儕
合

作
等

態
度

。
 

1
. 
檢

證
來

源
：
檢

視
教

學
檔

案
中
，
教

師

發
揮

專
業

影
響

力
，
支

持
、
協

助
與

促

進
同

儕
專

業
表

現
之

具
體

作
為

。
 

2
. 
評

定
等

級
：
以

教
師

能
適

切
發

揮
專

業

影
響

力
，
支

持
或

協
助

同
儕
，
並

促
進

同
儕

專
業

成
長

與
表

現
之

程
度

為
檢

核
重

點
。

 

□
推

薦
：
除

符
合

通
過

等
級

外
，
且

有
具

體
成

果
，

或
有

其
他

優
異

表

現
。

 

□
通

過
：
曾

發
揮

專
業

影
響

力
，
支

持
或

協
助

同
儕

專
業

表
現

。
 

□
待

改
進
：
未

曾
發

揮
專

業
影

響
力
，
支

持
或

協
助

同
儕

專
業

表
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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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評
鑑

規
準

(
1
0
5
年

版
)
 

層 面
 

指
標

/ 

檢
核

重
點

 
內

涵
說

明
 

評
定

等
級

與
行

為
描

述
 

資
料

來
源

 

自 評
 

觀 察
 

檔 案
 

其 他
 

C
 

專
 

業
 

精
 

進
 

與
 

責
 

任
 

C
-
2
參

與
學

校
事

務
，

展
現

協
作

與
影

響
力

。
 

C
-
2
-
4
運
用

或

整
合

社
區

資

源
，
建

立
有

利

於
學

生
學

習

的
夥

伴
關

係
。（

選
用

）
 

1
.
 
社

區
資

源
：

指
學

生
家

長
、

社
區

人

士
、
學

術
單

位
、
民
間

社
團
、
政

府
機

關
、
工

商
企

業
之

人
力
、
物
力
、
財

力
、

文
化

等
資

源
。

 

2
.
 
運

用
或

整
合

資
源
：
指

教
師

主
動

成
立

或
參

與
相

關
組

織
，
開

發
相

關
資

源
；

或
指

教
師

能
透

過
各

種
管

道
和

方

式
，
瞭

解
並

整
合

社
區

或
相

關
機

構
資

源
，
保

持
適

度
互

動
，
以

協
助

學
校

事

務
。

 

3
.
 
夥

伴
關

係
：
指

雙
方

能
提

供
互

惠
互

利

的
資

源
，
建

立
有

利
於

學
生

學
習

的
互

動
關

係
。

 

1
. 

檢
證

來
源

：
檢

視
教

學
檔

案
中

，
教

師
運

用
或

整
合

社
區

資
源

，
並

與
之

建
立

學
習

夥
伴

關
係

之
具

體
作

為
。

 

2
. 

評
定

等
級

：
以

教
師

能
運

用
或

整
合

社
區

資
源

，
並

與
該

社
區

相
關

組
織

建
立

有
助

於
學

生
學

習
的

夥
伴

關
係

之
程

度
為

檢
核

重
點

。
 

□
推

薦
：
除

符
合

通
過

等
級

外
，
能

整
合

社
區

資
源

並
有

具
體

成
效
，
或

有
其

他
優

異
表

現
。

 

□
通

過
：
能

運
用

社
區

資
源
，
建

立
有

助

於
學

生
學

習
之

夥
伴

關
係

。
 

□
待

改
進
：
未

能
運

用
社

區
資

源
，
建
立

有
助

於
學

生
學

習
之

夥
伴

關
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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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 

專業回饋人才初階認證手冊 

主辦單位：教育部 

承辦單位：      縣/市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 

承辦單位：國私立高中職教師專業發展   區中心學校 
 

 

中華民國 107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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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專業回饋人才初階認證 

流程說明 



一

 

 

 

 

 

民
 

由
學

、認證流

專業回饋

民國 107 年
至 107 年

民國 107 年
  至 108 年

民國 108 年
 至 108 年

民國 108 年
  至 108 年

由教專中心
學校訂定 

流程 

饋人才初

年 7月 
年 11 月 

年 9月 
年 3月 

年 4月 
年 6月 

年 4月 
年 6月 

心/中心

初階認證流

 

教師完

1. 教師

2. 教師

3. 教學

 

縣

 

教師

認證資

初階

位。 

審查單

 

國教署

業回饋

專

流程請見下

完成專業回

師專業發展

師專業學習

學觀察與專

完成

 

是 

縣市政府需

專業實踐事
 

至教師專業

資料，並確

認證資料」

 
單位依程序

 

署、縣/市政

饋人才初階

專業回饋人

1 

下圖。 

回饋人才初

展規準（2h

習社群（1h

專業回饋（

成縣市政府規

需審查 

事項 

業發展支持

確認系統產出

」無誤後，

序審查認證

政府教育局

階證書 

人才初階認

由縣市政府

初階培訓研習

hr） 

hr） 

3hr） 
 

規定之專業

 

 

 

 
縣

 

持作業平臺線

出之「專業

線上提交至

 

證資料。 

 

局(處)核發專

認證流程圖

 府決定是否

習(6 小時)。

業實踐事項 

 

否 

縣市政府無需

專業實踐事

線上填寫

業回饋人才

至審查單

專
 

開課

圖 

否審查 

。 

 

需審查 

事項 
 

課單位發給

(線上證

 

 

 

 

 

 

 

 

給研習證明 

證明) 

未
於
當
學
年
度
取
證 

 

 

1



2 

二
、
認

證
一

覽
表

 

專
業

回
饋

人
才

初
階

認
證

資
格

、
研

習
課

程
、

專
業

實
踐

事
項

、
認

證
資

料
審

核
單

位
、

證
書

核
發

單
位

及
取

證
後

之
回

饋
服

務
事

項
等

，

如
下

表
。

 

10
7
學

年
度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實
踐

方
案

專
業

回
饋

人
才

與
教

學
輔

導
教

師
培

訓
認

證
一

覽
表

 

 
專

業
回

饋
人

才
初

階
認

證
 

專
業

回
饋

人
才

進
階

認
證

 
教

學
輔

導
教

師
認

證
 

參
與

對
象

 

1.
 
任

教
於

中
小

學
及

幼
兒

園
之

教
師

（
含

代
課
、
代
理
及
兼
任
教
師
）。

 
2.

 
於

中
小

學
及

幼
兒

園
參

與
教

育
實

習
之

實
習
學
生
。

 
3.

 
對

公
開

授
課

與
專

業
回

饋
有

需
求

之
人

士
。

 

1.
 具

3
年
以
上
正
式
教
師
之
年
資
（
技
術
教

師
亦
屬
之
），

並
有

3
年
以
上
實
際

教
學
經

驗
者
。

 
2.

 具
舊

制
評

鑑
人

員
初

階
證

書
或

專
業

回
饋

人
才

初
階

證
書

、
專

業
回

饋
人

才
初

階
研

習
證
明
［
依
各
縣
市
政
府
（
教
專
中
心
）、

國
私
立
高
中
職
中
心
學
校
規
定
］。

 

1.
 具

5
年
以
上
正
式
教
師
之
年
資
（
技
術
教
師

亦
屬
之
），

並
有

5
年
以
上
實
際
教
學
經
驗
。

 
2.

 具
備
舊
制
評
鑑
人
員
進
階
證
書
、
或
專
業
回

饋
人
才
進
階
證
書
。

 
3.

 符
合
上
述
資
格
者
，
經
學
校
校
務
會
議
、
教

評
會
、
課
程
發
展
委
員
會
或
行
政
主
管
會
議

等
相
關
會
議
公
開
審
議
通
過
後
，
送
請
校
長

簽
章
推
薦
參
加
。

 

認
證

資
格

 

1.
 
完

成
專

業
回

饋
人

才
初

階
培

訓
實

體
研

習
課
程
，
共

6
小
時
。

 
2.

 
於

當
學

年
度

完
成

各
縣

市
政

府
（

教
專

中
心
）、

國
私
立
高
中
職
中
心
學
校
、
或

臺
師

大
培

訓
認

證
中

心
（

實
習

學
生

）

規
定
檢
核
之
專
業
實
踐
事
項
。

 

1.
 完

成
專

業
回

饋
人

才
進

階
培

訓
實

體
研

習

課
程

（
12

小
時

）
及

實
務

探
討

課
程

（
3

小
時
），

共
15

小
時
。

 
2.

 於
實
體
研
習
後

2
年

內
完

成
3
項

專
業

實

踐
。

 

1.
 完

成
教

學
輔

導
教

師
儲

訓
實

體
研

習
課

程

（
24

小
時
）
及
實
務
探
討
課
程
（

6
小
時
），

共
30

小
時
。

 
2.

 於
實
體
研
習
後

3
年
內
完
成

4
項
專
業
實

踐
。

 

實
體

研
習

課
程

 

課
程
名
稱

 
研
習

時
數

 
課
程
名
稱

 
研
習

時
數

 
課
程
名
稱

 
研
習

時
數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規
準

 
2 

教
學
觀
察
與
會
談
技
術

(1
) 

6 
教
學
輔
導
理
論
與
實
務

 
3 

教
師
專
業
學
習
社
群

 
1 

教
學
檔
案
製
作
與
運
用

 
3 

教
師
領
導
理
論
與
實
務

 
3 

教
學
觀
察
與
專
業
回
饋

 
3 

教
師
專
業
成
長
計
畫

 
3 

教
學
觀
察
與
會
談
技
術

(2
) 

6 

合
計

6
小
時

 
合
計

12
小
時

 
有
效
教
學
與
班
級
經
營

(2
)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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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綱
要
內
涵
與
解
析
（
選
修
）

 
3 

人
際
關
係
與
溝
通
實
務

 
3 

有
效
教
學
與
班
級
經
營

(1
)（

選
修
）

 
3 

教
學
行
動
研
究

 
3 

選
修
課
程
視
教
師
需
求
開
課
，
不
列

入
檢
核

 
合
計

24
小
時

 

實
務

探
討

課
程

 
無

 
3
小
時

 
6
小
時

 

專
業

實
踐

事
項

 

由
各

縣
市

政
府

（
教

專
中

心
）
、

國
私

立
高

中
職
中
心
學
校
、
或
臺
師
大
培
訓
認
證
中
心

（
實
習
學
生
）
規
劃
認
證
事
項
。

 

於
實
體
研
習
後

2
年
內
須
完
成
下
列
專
業
實

踐
事
項
：

 
1.

 擔
任

專
業

回
饋

人
員

，
觀

察
同

儕
公

開
授

課
，

並
依

教
學

觀
察

三
部

曲
（

備
課

、
觀

課
、
議
課
），

給
予
對
話
與
回
饋
至
少

1
次
。

 
2.

 公
開
授
課
至
少

1
次
。

 
3.

 參
加

教
師

專
業

學
習

社
群

運
作

，
時

間
至

少
達

1
學
期
。

 

於
實

體
研

習
後

3
年

內
須

完
成

下
列

專
業

實

踐
事
項
：

 
1.

 協
助
輔
導
夥
伴
教
師
（
實
習
學
生
、
初
任
教

師
、
新
進
教
師
或
自
願
專
業
成
長
之
教
師
均

可
），

時
間
達

12
週
以
上
。

 
2.

 擔
任
專
業
回
饋
人
員
，
觀
察
夥
伴
教
師
公
開

授
課
，
並
依

教
學

觀
察

三
部

曲
（

備
課
、
觀

課
、
議
課
），

給
予
對
話
與
回
饋
至
少

2
次
。

 
3.

 公
開
授
課
至
少

2
次
。

 
4.

 擔
任

教
師

專
業

學
習

社
群

召
集

人
達

1
學

期
以

上
。
（

註
：

教
師

專
業

學
習

社
群

不
限

類
別
；
若

為
領

域
召

集
人
、
學

年
主

任
等

，

亦
可
屬
之
）。

 

認
證

資
料

審
核

單
位

 

各
縣
市
政
府
（
教
專
中
心
）、

國
私
立
高
中

職
之
中
心
學
校
及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專
業
人

才
培
訓
認
證
中
心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專
業
人
才
培
訓
認
證
中
心

 

（
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

 

證
書

核
發

單
位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
各
縣
市
政
府

 

取
證

後
之

 
回

饋
服

務

事
項

 

1.
 
參
與
學
校
公
開
授
課
。

 
2.

 
提
供
授
課
教
師
專
業
回
饋
。

 

1.
 
參
與
學
校
公
開
授
課
。

 
2.

 
提
供
授
課
教
師
專
業
回
饋
。

 
3.

 
積
極
參
與
教
師
專
業
學
習
社
群
。

 

1.
 
積
極
領
導
學
校
教
師
專
業
學
習
社
群
。

 
2.

 
協

助
輔

導
實

習
學

生
、

初
任

教
師

、
新

進

教
師
或
自
願
專
業
成
長
之
教
師
。

 
3.

 
發
揮
教
師
領
導
之
功
能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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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注意事項 

（一）認證資格保留說明 

教師自參與專業回饋人才初階培訓實體研習課程起，認證資格於當

學年有效。未於當學年完成取證者，則須重新參加實體研習。 

（二）取證資格 

教師須於完成專業回饋人才初階培訓實體研習課程 6 小時後，再完

成各縣市政府（教專中心）、國私立高中職中心學校、或臺師大培訓認證

中心（實習學生）規劃認證之專業實踐事項（或經審查）後取得證書。

證書永久有效，無需換證。 

  

4



 

 

貳、專業回饋人才初階認證 

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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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認證資料審查標準說明 

項目 審查標準說明 份數 

專業回饋人才 

初階認證檢核表 
 1 份 

表 1、 

教學觀察/公開授課－觀

察前會談紀錄表 

1.紀錄表表頭填寫正確且完整。 

2.紀錄表內容填寫完整且敘述正確詳實。請用完整語句陳

述，包括下列各項：學習目標、學生經驗、教師教學預

定流程與策略、學生學習策略或方法、教學評量方式、

等，並能選擇適切的觀察工具。 

3.請注意觀察前會談日期→教學觀察日期→觀察後回饋會

談日期之順序，後一階段日期不可早於前一階段日期。 

4.教學觀察三部曲需於 7 天內完成，並請避免 1 日內完成

所有三部曲。 

5.觀察時間依公開授課規定，以 1 節課為原則。 

1 份 

表 2、 

教學觀察/

公開授課

工具 

表 2-1、 

觀察紀錄表 

1.紀錄表表頭填寫正確且完整。 

2.紀錄表中「事實摘要敘述」欄： 

(1)能呈現具體客觀事實且完整詳實。 

(2)所呈現之事實摘要能與 7 成以上之檢核重點相對應，

且足以判斷所能達成指標的評量等級。 

3. 能確實勾選紀錄表中之「評量」欄位。 

1 份 

表 3、 

教學觀察/公開授課－觀

察後回饋會談紀錄表 

1.紀錄表表頭填寫正確且完整。 

2.紀錄表內容填寫完整且詳實。請依據觀察工具之紀錄分

析內容，與授課教師討論後用完整語句填寫，包括下列

各項：教與學之優點及特色、教與學待調整或改變之處、

授課教師預定專業成長計畫、回饋人員的學習與收穫等。 

3.「專業成長計畫」能與「教與學之優點及特色」或「教

與學待調整或改變之處」相符應，且具體可行。 

4.回饋會談紀錄能確實對應觀察前會談之內容，且能引用

教學觀察工具並進行評析。 

1 份 

其他注意事項 

1.教學觀察脈絡：觀察前會談紀錄中的內涵，需在觀察紀錄表中呈

現。觀察後回饋會談中也需呼應觀察前會談，並引用具體客觀的

觀察紀錄進行對話討論。 

2.認證資料切勿抄襲或仿照其他教師敘寫內容。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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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認證資料繳交方式 

107 學年度專業回饋人才初階認證資料繳交時間訂於 108 年 4 月至 108 年 6

月，請教師依各縣市政府（教專中心）、國私立高中職中心學校、或臺師大培訓

認證中心（實習學生）之規劃提交認證資料。 

三、認證資料表格 

檢陳如下所附表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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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 

專業回饋人才初階認證檢核表 
(依認證審查單位規定) 

教師姓名  服務學校  

實際教學年資  專長領域  

項目與說明 檢核 備註 

認

證

資

格 

與

資

料

檢

核 

1.專業回饋人才初階培訓實體研習課程 6 小時。 

 研習日期：   年 月 日（第一場研習） 
□已完成 

 

2.擔任專業回饋人員，觀察同儕公開授課，並依教學觀察三

部曲（或備課、觀課、議課），給予對話與回饋至少 1 次。 

教學觀察三部曲 實施日期 表件 

觀察前會談紀錄表   年 月 日 1 份 

教學觀察工具   年 月 日 1 份 

觀察後回饋會談紀錄表   年 月 日 1 份 
 

□已完成 

 

3.公開授課至少 1 次。 

公開授課實施日期：   年 月 日 
□已完成 

 

4.參加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時間至少達 1 學期。 

 社群參與起訖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已完成 

 

教師簽章  學校簽章 

審核人員 

 

校長 

備註：以上認證資料均須完成，始能送出認證資料。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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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縣（市）○○學校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 

表 1、教學觀察/公開授課－觀察前會談紀錄表 

回饋人員 

(認證教師) 
 

任教

年級 
 

任教領域/

科目 
 

授課教師  
任教

年級 
 

任教領域/

科目 
 

備課社群(選填)  教學單元  

觀察前會談 

(備課)日期 
___年___月___日 地點  

預定入班教學觀察/

公開授課日期 
___年___月___日 地點  

一、學習目標(含核心素養、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 

 

二、學生經驗(含學生先備知識、起點行為、學生特性…等)： 

三、教師教學預定流程與策略： 

四、學生學習策略或方法：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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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學評量方式（請呼應學習目標，說明使用的評量方式）： 

（例如：實作評量、檔案評量、紙筆測驗、學習單、提問、發表、實驗、小組討論、

自評、互評、角色扮演、作業、專題報告或其他。） 

六、觀察工具(可複選)： 

□表 2-1、觀察紀錄表    □表 2-2、軼事紀錄表 

□表 2-3、語言流動量化分析表  □表 2-4、在工作中量化分析表 

□表 2-5、教師移動量化分析表   

□表 2-6、佛蘭德斯(Flanders)互動分析法量化分析表 

□其他：______________ 

七、回饋會談預定日期與地點：（建議於教學觀察後三天內完成會談為佳） 

日期：___年___月___日 

地點：_________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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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縣（市）○○學校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 

表 2-1、觀察紀錄表 
回饋人員 

(認證教師) 
 

任教

年級 
 

任教領域/

科目 
 

授課教師  
任教

年級 
 

任教領域/

科目 
 

教學單元  教學節次 
共  節 

本次教學為第  節 

教學觀察/公開授課

日期 
___年___月___日 地點  

層

面 
指標與檢核重點 

事實摘要敘述 

(可包含教師教學行為、學

生學習表現、師生互動與學

生同儕互動之情形) 

評量（請勾選） 

優

良 

滿

意 

待

成

長 

A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 

A-2 掌握教材內容，實施教學活動，促進學生學習。    

A-2-1 有效連結學生的新舊知能或生活經驗，引

發與維持學生學習動機。 
（請文字敘述，至少條列三項具體事實摘要） 

A-2-2 清晰呈現教材內容，協助學生習得重要概

念、原則或技能。 

A-2-3 提供適當的練習或活動，以理解或熟練學

習內容。 

A-2-4 完成每個學習活動後，適時歸納或總結學

習重點。 

A-3 運用適切教學策略與溝通技巧，幫助學生學習。    

A-3-1 運用適切的教學方法，引導學生思考、討

論或實作。 
（請文字敘述，至少條列二項具體事實摘要） 

A-3-2 教學活動中融入學習策略的指導。 

A-3-3 運用口語、非口語、教室走動等溝通技巧，

幫助學生學習。 

A-4 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能力，提供學習回饋並調整教學。    

A-4-1 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學習成效。 （請文字敘述，至少條列三項具體事實摘要） 

A-4-2 分析評量結果，適時提供學生適切的學習

回饋。 

A-4-3 根據評量結果，調整教學。 

A-4-4 運用評量結果，規劃實施充實或補強性課

程。(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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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

面 
指標與檢核重點 

事實摘要敘述 

(可包含教師教學行為、學

生學習表現、師生互動與

學生同儕互動之情形) 

評量（請勾選） 

優

良 

滿

意 

待

成

長 

B 

班 

級 

經 

營 

與 

輔 
導 

B-1 建立課堂規範，並適切回應學生的行為表現。    

B-1-1 建立有助於學生學習的課堂規範。 （請文字敘述，至少條列一項具體事實摘要） 

B-1-2 適切引導或回應學生的行為表現。 

B-2 安排學習情境，促進師生互動。    

B-2-1 安排適切的教學環境與設施，促進師生互

動與學生學習。 
（請文字敘述，至少條列一項具體事實摘要） 

B-2-2 營造溫暖的學習氣氛，促進師生之間的合

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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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縣（市）○○學校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 

表 3、教學觀察/公開授課－觀察後回饋會談紀錄表 

回饋人員 

(認證教師) 
 

任教

年級 
 

任教領域/

科目 
 

授課教師  
任教

年級 
 

任教領域/

科目 
 

教學單元  教學節次 
共  節 

本次教學為第  節 

回饋會談日期 ___年___月___日 地點  

請依據教學觀察工具之紀錄分析內容，與授課教師討論後填寫： 

一、 教與學之優點及特色（含教師教學行為、學生學習表現、師生互動與學生同儕互動

之情形）： 

 

二、 教與學待調整或精進之處（含教師教學行為、學生學習表現、師生互動與學生同儕

互動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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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授課教師預定專業成長計畫（於回饋人員綜合觀察前會談紀錄及教學觀察工具之紀

錄分析內容，並與授課教師討論共同擬定後，由回饋人員填寫）： 

專業成長

指標 
專業成長方向 內容概要說明 

協助或合

作人員 

預計完

成日期 

 
□1.優點及特色 

□2.待調整或精進之處 
   

 
□1.優點及特色 

□2.待調整或精進之處 
   

 
□1.優點及特色 

□2.待調整或精進之處 
   

備註： 

1. 專業成長指標可參酌搭配教師專業發展規準 C 層面「專業精進與責任」，擬定個人專業成長計畫。 

2. 專業成長方向包括： 

(1) 授課教師之「優點或特色」，可透過「分享或發表專業實踐或研究的成果」等方式進行專業成長。 

(2) 授課教師之「待調整或精進之處」，可透過「參與教育研習、進修與研究，並將所學融入專業實踐」等方

式進行專業成長。 

3. 內容概要說明請簡述，例如： 

(1) 優點或特色：於校內外發表分享或示範教學、組織或領導社群研發、辦理推廣活動等。 

(2) 待調整或精進之處：研讀書籍或數位文獻、諮詢專家教師或學者、參加研習或學習社群、重新試驗教學、

進行教學行動研究等。 

4. 可依實際需要增列表格。 

四、 回饋人員的學習與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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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 

公開授課實施證明 

學校名稱 縣（市） 學校 

授課教師  任教年級  

任教領域/科目  教學單元  

回饋人員  

第 

 

次

公

開

授

課 

一、觀察前會談（備課）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時間：        地點：         

二、入班教學觀察（觀課）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時間：        地點：         

三、觀察後回饋會談（議課）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時間：        地點：         

備註：若公開授課不只一次，請依實際需求增列表格。 

授課教師 學校主管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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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參與證明 

學校    縣市   學校 教師姓名  

參與社群名稱  

參與社群 

起迄時間 

民國  年  月  日至民國  年  月  日 

（至少一學期參與同一社群三次活動） 

是否為 

社群召集人 

□是：擔任召集人之起迄時間（社群活動時間長度須滿三個月）： 

   民國  年  月  日至民國  年  月  日 

□否：召集人姓名：           

教師 社群召集人 學校主管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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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 
專業回饋人才初階認證資料審查標準表 

認證教師  服務學校  

評定等級說明： 
第 1-2 等級「優良」；第 3等級「中等」；第 4等級為「待修正」；第 5等級為「待加強」 

項目 形式審查 初審 審查委員意見 

表 1、 

教學觀察/公開

授課－觀察前會

談紀錄表 

□1 份 

□第 1-2 等級 
□第 3等級 
□第 4等級 
□第 5等級 

 觀察前會談紀錄表 
□紀錄內容完整詳實。 
□觀察工具和回饋會談日期正確完整。 
□教學觀察三部曲時間符合邏輯順序，並於 7 天內完成。 
□紀錄內容過於簡略或不全。 
□觀察工具和回饋會談時間敘寫有誤或不全。 
修正建議：                                     

 

表

2、 

教學

觀察

/公

開授

課工

具 

表 2-1、 

觀察紀錄

表 

□1 份 

□第 1-2 等級 
□第 3等級 
□第 4等級 
□第 5等級 

 觀察紀錄表 
□事實摘要敘述內容具體客觀且能對應檢核重點。 
□事實摘要敘述與指標之評量能正確對應。 
□事實摘要敘述過於簡略或未能對應檢核重點。 
□事實摘要敘述未能對應指標之評量。 
□未敘寫具體事實摘要。 
修正建議：                                     

 

表 3、 

教學觀察/公開

授課－觀察後回

饋會談紀錄表 

□1 份 

□第 1-2 等級 
□第 3等級 
□第 4等級 
□第 5等級 

 觀察後回饋會談紀錄表 
□回饋會談內容能確實對應觀察前會談之內容。 

□回饋會談內容能提供授課教師具體之專業成長建議。 
□回饋會談內容能正確引用觀察工具紀錄。 
□回饋會談內容未能引用觀察工具紀錄。 
□回饋會談內容未能提供授課教師具體之專業成長建
議，或未提出建議。 

□回饋會談內容未能確實對應觀察前會談之內容。 
修正建議：                                         
 

其他文字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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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教師  服務學校  

評定等級說明： 
第 1-2 等級「優良」；第 3等級「中等」；第 4等級為「待修正」；第 5等級為「待加強」 

項目 形式審查 初審 審查委員意見 

認證資料與其他教師敘寫內容相仿情形 □修正後複審：認證資料與其他教師敘寫內容達 60%相仿 

□不通過：認證資料與其他教師敘寫內容達 90%相仿  

審查委員 
初審 

加權分數 
(±2等第)： 
 
     

□通過(認證資料完整詳實，可取得證書) 6 等~9 等 

□修正後通過(請按照審查委員意見自行修正，無須繳回複審) 10 等~11 等 

□修正後複審(認證資料有部分錯誤與疏漏，須補件複審)  12 等~13 等 

□不通過(認證資料有較嚴重之錯誤與缺失，不予通過) 14 等~15 等 

培訓中心 
複審 

□通過(補件資料修改完整，可取得證書) 

□不通過(補件資料尚有錯誤與缺失，不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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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審查結果申復表 

（如有相關證明資料，請連同申復表一併繳交) 

認證教師姓名  縣市/服務學校  

收件編碼 
（由認證單位填寫）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委員意見 

(請將認證資料審查表之意見填入) 

申復意見 
（請針對審查委員意見說明） 

  

請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註：認證結果為「不通過」者得於收到通知後 10 日(含假日)內提出申復。審查單位收件後，將於

20 日內答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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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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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105 年版） 

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25 日臺教師(三)字第 1050040254 號函發布 

總說明 

壹、發展歷程 

教育是臺灣面對全球化競爭時代，確保競爭優勢的施政重心，教師專業能力與表現更是確保學生

學習品質的關鍵。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協助教師專業成長，增進教師專業素養，提升教學品質，

以增進學生學習成果，於民國94年底完成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以下簡稱教專評鑑)實施計畫的研

訂，95年開始辦理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因應學校辦理需求，及基於校本規準原則下，96年本部

公布「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架構包含4個層面、18項指標、73個參考檢核重

點，供學校參考選用。101年為加強整合教師的「教」與學生的「學」，並協助教師從學生學習角度

省思教學的有效歷程，修訂發布規準架構仍維持4個層面、18項指標，參考檢核重點減少為69個，並

增列「參考檢核重點」的「內涵說明」，期具體引導教師以評鑑規準作為教學省思改進之思考路徑與

策略。 

鑑於教育專業不斷精進，評鑑規準亦須與時俱進，才能有效導引教師專業的持續精進與發展，本

部長期綜整教專評鑑運作經驗、學者專家及實務工作者對評鑑規準的意見與建議，持續對評鑑規準的

架構與內涵進行檢討。同時，為回應各界對教師評鑑入法的期待，自103年2月起即組成修訂評鑑規準

錨定小組，依據「中華民國教師專業標準指引」(105年2月15日臺教師(三)字第1050018281號函發布)

內容，以專業、簡明、可行為原則，啟動101年版規準的修訂工作；103年7月完成草案，於高雄市、

屏東縣「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擇定學校進行試作，提供回饋意見。104年續邀各縣(市)政府「校

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廣為試辦採用；105年初，依據前述歷經1年半之試辦實作經驗，邀請專家學

者、教學實務工作者綜整修訂意見，本部計召開五次諮詢會議，完成「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規準」(以下簡稱105年版規準)之研訂。 

貳、概要說明 

105 年版規準計有 3個層面，A層面課程設計與教學，有 4項指標，分別聚焦於課程設計、教學

清晰、教學多樣、多元評量；B層面班級經營與輔導，也有 4項指標，分別關照課堂規範、學習情境、

學生輔導、親師溝通；C層面專業精進與責任，則有 2項指標，包括個人的專業精進，以及對學校的

校務參與，合計 10 項指標。10 項指標之下，每項指標再分別包含 2至 4個檢核重點，共計 28 個檢

核重點。 

105 年版規準的每個指標和檢核重點的理念基礎，除依據「中華民國教師專業標準指引」，並參

考國內多位學者發展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指標外，也符合國外許多學者的學說理論。例如：R.W.Tyler

提到的課程目標、課程選擇、課程組織和課程評鑑，就呈現在指標 A-1、A-4 中；G. D. Borich 提出

的有效教學指標，包括：教學清晰、教學多樣、教師任務導向、學生參與程度、學生成功比率、班級

經營、學習氣氛、高層次的思考表現，則呈現在指標 A-2、A-3、A-4、B-1、B-2 中；而 R. M.Gagné

的教學九大事件：引起注意、揭示目標、喚起舊經驗、呈現教材、引導學習、引出表現、提供回饋、

評量表現、促進保留和遷移，也包含在 A層面多項的指標和檢核重點之中。B層面班級經營與輔導所

包含的 4個指標，呼應 F. Jones 所探討的班級經營兩大主軸，一則在建立班級結構(課堂規範和學習

情境)，一則在建立人際關係(了解學生和親師溝通合作)；而 C層面專業精進與責任的兩個指標，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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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從個人專業精進做起，再到協助同儕、社群和學校的專業責任，也是學者討論教師專業發展時主要

關注的面向。 

同時，為強化 105 年版規準的可行性與有效性，依證據本位原則，描述「內涵說明」與新增的

「評定等級與行為描述」內容，供學校進行規準研討與具體操作之參考。另學校亦可基於校本精神，

校內教師與學生表現之需求，酌增檢核重點(至多二個)，併隨增列其內涵說明，及評定等級與行為描

述。評定等級分為三級：「推薦」、「通過」與「待改進」，其中「推薦」係指受評教師之卓越表現

足供推薦進行校內、外之經驗分享，而「資料來源」說明評鑑方法可來自教師自評、教學觀察或教學

檔案，各種觀察工具均可運用。另外，本部特於「精緻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網」中，設計數位化的評鑑

資料分析，以 105 年版規準中的「檢核重點」為單位，協助學校、地方與中央政府規劃基於評鑑結果

的專業成長計畫，並據以辦理專業成長活動。 

綜上，105 年版規準相對於 101 年版規準的 4個層面、18 項指標、69 個參考檢核重點，更為精

簡、邏輯清楚、條理分明，且具有厚實的學理與實務實作基礎，並與本部發布的教師專業標準指引，

彼此之間密切呼應。以下簡要比較 105 年版規準內容與 101 年版規準之五項修正重點： 

一、 調整評鑑規準層面：由 4個層面：課程設計與教學、班級經營與輔導、研究發展與進修、

敬業精神與態度，調整為 3個層面：課程設計與教學、班級經營與輔導、專業精進與責任。 

二、減少評鑑指標與檢核重點的數量：由 18 項指標、69 個參考檢核重點，精簡為 10 項指標、

28 個檢核重點(包含 3個選用檢核重點)。 

三、強化檢核重點之內涵說明：原「參考檢核重點」修訂為「檢核重點」，並針對各項評鑑指標

與檢核重點的關鍵名詞，提供清晰簡要的概念內涵說明。 

四、明確化評定等級的行為表現：針對「推薦」、「通過」、「待改進」等 3個表現等級，適切提供

表現行為描述，以引導教師逐步精進個人的專業能力與表現。倘以「優良」、「滿意」、「待改

進」為評定表現等級，則比照類似說明。 

五、數位化專業成長規劃：以網站分析功能，以「檢核重點」為分析單位，具體引導教師專業成

長重點，並輔以數位化專業成長資源。 

教專評鑑以增進教師專業能力與表現為目的，本案 105 年版規準以學生學習為核心，加強融

合有效教學與教師評鑑學理研究，期協助教師藉由評鑑歷程持續精進，並發揮教師的專業影響力，

以促進學生公平與卓越的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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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簡要表 

層

面 
指標 / 檢核重點 

資料來源 

自 
評 

觀
察 

檔
案 

其
他 

A.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 

A-1 參照課程綱要與學生特質明訂教學目標，進行課程與教學設計。  

A-1-1 參照課程綱要與學生特質明訂教學目標，並研擬課程與教學計 

畫或個別化教育計畫。 
   

 

A-1-2 依據教學目標與學生需求，選編適合之教材。     

A-2 掌握教材內容，實施教學活動，促進學生學習。 

A-2-1 有效連結學生的新舊知能或生活經驗，引發與維持學生學習動機。     

A-2-2 清晰呈現教材內容，協助學生習得重要概念、原則或技能。     

A-2-3 提供適當的練習或活動，以理解或熟練學習內容。     

A-2-4 完成每個學習活動後，適時歸納或總結學習重點。     

A-3 運用適切教學策略與溝通技巧，幫助學生學習。 

A-3-1 運用適切的教學方法，引導學生思考、討論或實作。     

A-3-2 教學活動中融入學習策略的指導。     

A-3-3 運用口語、非口語、教室走動等溝通技巧，幫助學生學習。     

A-4 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能力，提供學習回饋並調整教學。 

A-4-1 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學習成效。     

A-4-2 分析評量結果，適時提供學生適切的學習回饋。     

A-4-3 根據評量結果，調整教學。     

A-4-4 運用評量結果，規劃實施充實或補強性課程。(選用)     

B

班

級

經

營

與

輔

導 

B-1 建立課堂規範，並適切回應學生的行為表現。 

B-1-1 建立有助於學生學習的課堂規範。     

B-1-2 適切引導或回應學生的行為表現。     

B-2 安排學習情境，促進師生互動。 

B-2-1 安排適切的教學環境與設施，促進師生互動與學生學習。     

B-2-2 營造溫暖的學習氣氛，促進師生之間的合作關係。     

B-3 了解學生個別差異，協助學生適性發展。 

B-3-1 建立並分析學生輔導的相關資料，了解學生差異。     

B-3-2 運用學生輔導的相關資料，有效引導學生適性發展。     

B-4 促進親師溝通與合作。 

B-4-1 運用多元溝通方式，向家長說明教學、評量與班級經營理念及 
     做法。 

    

B-4-2 通知家長有關學生在校學習、生活及其他表現情形，促進家長 
共同關心和協助學生學習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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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專

業

精

進

與

責

任 

C-1 參與教育研究、致力專業成長。 

C-1-1 規劃個人專業成長計畫，並確實執行。     

C-1-2 參與教育研習、進修與研究，並將所學融入專業實踐。     

C-1-3 分享或發表專業實踐或研究的成果。（選用）     

C-2 參與學校事務，展現協作與影響力。 

C-2-1 參與學校相關教學、輔導或行政事務，建立同儕合作關係。     

C-2-2 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持續對話、合作、分享與省思，促進 
學生學習與學校發展。 

    

C-2-3 發揮教師專業影響力，支持、協助與促進同儕專業表現。     

C-2-4 運用或整合社區資源，建立有利於學生學習的夥伴關係。（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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